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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 189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木结构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13 50005-2003，自2004年 1月1 kl起实施。其中，

第 3．1.2、3．l．8、3．1．11、3．1.13、3．3.1、4.2．1、

4.2.9,  7.1.5、 7.2.4、 7.5．I、 7.5．10、 7.6.3、

8.1.2、8.2.2、10.2.1、10.3.1、10.4_1、10.4.2、

10.4.3, 11.0.1, 11.0.3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

格执行、原 《木结构设计规范》C:I3J 5-88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1

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2003年 IO月 26 L7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 [1999] 37号文的要

求，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四川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对 《木结构没计规范》GBJ 5一88

进行修订而成

    修订过程中，编制组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进行

了多次专题讨论，总结、吸收了国内外木结构设计、

应用的实践经验和先进技术，参考r有关的国际标准

和国外标准，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全国有关单位的

意见后，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审查通过定

稿。

    本次修订后共有 I1章16个附录〕主要修订内容

是：

    I．按修订后的 蛋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 一标准》

和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对木结构可靠指标进行了校

准；

    2．增加了对工程中使用进厂1木材的若十规定、

进门规格材强度取值规定和进门木材现场识别要r及

主要材性；

    3.对木结构构件计算部分作 了局部修订和补充；

    4木结构连接中增加了齿板连接；

    5对胶合木结构作了局部修订和补充，并单设

  一章；

    6.增加轻型木结构，将普通木结构和轻I4木结

构各设 ‘章；

    7．针对木结构建筑特点，将木结构防火单设 一

章；

    8．木结构的防护 （防腐、防虫）列为一章

    本规范将来可能需要进行局部修订，有关局部修

询的信息和条文内容将刊登在 《工程建设标准化》杂

志上‘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木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

认真总结经验，并将意见和建议寄交四川省成都市星

辉西路8号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国家标准 《木结

构设计规范》管理组 （邮编：610081，F,-mail  xnyinj
卿mail 、（、 eninfo.  net)。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 加 单 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服庆大学

                        公安部四川消防科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

                        苏州科技学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林 颖 王永维 蒋寿时

                        陈正祥 古天纯 黄绍溉

                        樊承谋 王渭Za 梁 坦

                        张新培 杨学兵 许 方

                        倪 春 余培明 周淑容

                            龙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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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 为在木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

政策，保证安全和人体健康，保护环境及维护公共利

益制订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中承重木结构的设
if-,

1.0.3 本规范的设计原则系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

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制定。

1.0.4 承重木结构宜在正常温度和湿度环境下的房
屋结构中使用。未经防火处理的木结构不应用于极易

引起火灾的建筑中；未经防潮、防腐处理的木结构不

应用于经常受潮且不易通风的场所

1.0.5 在确保工程质量前提一「‘，可逐步扩大树种

（例如速生树种）的利用。

1.0.6 木结构的设计，除应遵守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木构件不纹方向与构件长度方向形成某一角

度〕

2.1.12 层板胶合木 glued laminated timber (Glu-

lam)

    以厚度不大于45mm的木板叠层胶合而成的术制

2.1.13 普通木结构 sawn and round timber struc

2 术 语 与 符 号

术 语

2.1.1 木结构 timber structure

    以木材为主制作的结构。

2.1.2 原木 log

    伐倒并除去树皮、树枝和树梢的树干

2.1.3 锯材 、wn lumber

    由原木锯制而成的任何尺寸的成品材或半成品

材

2.1.4 方木 、ware timber

    直角锯切且宽厚比小于3的、截面为矩形 （包括

方形）的锯材。

2.1.5 板材 plank

    宽度为厚度兰倍或三倍以上矩形锯材」

2.1.6 规格材 dimension lumber

    按轻型木结构设计的需要，木材截面的宽度和高

度按规定尺寸加丁一的规格化木材。

2.1.7 胶合材 glued lumber
    以木材为原料通过胶合压制成的柱形材和各种板

材的总称〕

2.1.8 木材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of wood

    通常指木材内所含水分的质4占其烘干质4的百

分比。

2.1.9 顺纹 parallel to grain

    木构件木纹方向与构件长度方向 ·致〔

2.1．10 横纹 perpendicular to grain
    木构件木纹方向与构件长度方向相垂直

2.1.11 斜纹 。t an agnle to grain

              4

    承重构件采用方木或圆木制作的单1或多层木结

构。

2.1.14 轻型木结构 light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用规格材及木基结构板材或石膏板制作的水构架

墙体、楼板和屋盖系统构成的单层或多层建筑结

构。

2.1.15 墙骨柱 stud

    轻型木结构房屋墙体中按一定间隔布置的竖向承

重骨架构件。

2.1.16 木材目测分级 visually stress-graded lumber
    用肉眼观测方式对木材材质划分等级。

2.1.17 木材机械分级 二chine stress-rated lumber

    采用机械应力测定设备对木材进行非破坏性试

验，按测定的木材弯曲强度和弹性模量确定木材的材

质等级。

2.1.18 齿板 turss plate
    经表面处理的钢板冲压成带齿板，用于轻型梅架

节点连接或受拉杆件的接长

2.1.19 木基结构板材 wood-based structural-use

panels

    以木材为原料 （旋切材，木片，木屑等）通过胶

合压制成的承重板材，包括结构胶合板和定向木片

板。

2.1.20 轻型木结构的剪力墙 shear wall of light
Wood frame construction

    if层用木基结构板材或石膏板、墙骨柱用规格材

构成的用以承受竖向和水平作用的墙体。

2.2 符 号

2.2.1 作用和作用效应

      N— 轴向力设计镇；

    N、一一保险螺栓所承受的拉力设计值；

      M— 弯矩设计值；

M、、M,,— 构件截面、轴和y轴的弯矩设计值；
    M。— 横向荷载作用下跨中最大初始弯矩设计

            值；

      V- 剪力设计值；

氏。、。二— 对构件截面二轴和v轴的弯曲应力设计
            值；

      二— 钩件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挠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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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y— 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沿构件截面

            二轴和.v轴方向的挠度。

2.2.2 材料性能或结构的设计指标

      E— 木材顺纹弹性模量；

3 材 料

3.1 木 材

。— 木材顺纹抗压及承压强度设计值；

— 术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f"�—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厂1—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大一一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

      上二，〕—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N嗜— 螺栓或钉连接每一剪面的承载力设计

              值

2.2.3 几何参数

        A－一一构件全截面面积；

      八— 构件净截面面积；

      八。— 受压构件截面的计算面积；

      A— 承压面面积；

        b— 构件的截面宽度；

      b, 剪面宽度；

        d 螺栓或钉的直径；

        自－一一构件的初始偏心距;

        h— 构件的截面高度；

      h�— 受弯构件在切口处净截面高度；

        I— 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

        ；— 构件截面的u转半径；

        l。一一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s - 剪切面以上的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面积

              矩；

      w— 构件的全截面抵抗矩；

      wn— 构件的净截面抵抗矩；

W-、               WI,y— 构件截面沿二轴和y轴的净截面抵抗
              矩；

        a— 上弦与F弦的夹角，或作用力方向与构

              件木纹方向的夹角；

        A— 构件的长细比。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

        Y—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r;—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

      Ym— 考虑轴向力和初始弯矩共同作用的折减

              系数；

      叭— 轴心压杆在垂直于弯箱作用平面y-y方

            向按长细比久、确定的稳定系数；

      叭— 考虑沿剪it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均匀的强

              度折减系数；

        k,,- 螺栓或钉连接设计承载力的计一算系数

3.1.1 承重结构用材，分为原木、锯材 （方木、板

材、规格材）和胶合材。用于普通木结构的原木、方

木和板材的材质等级分为兰级；胶合木构件的材质等

级分为三级；轻型木结构用规格材的材质等级分为七

级。

3.1.2 普通木结构构件设计时，应根据构件的主要

用途按表3.1.2的要求选用相应的材质等级。

表 3.1.2 普通木结构构件的材质等级

│项次│ 主 要 用 途                          │材质等级│

│1   │ 受 拉 或 拉 弯 构 件                    │I，     │

│2   │卜 妥 。 或 压 。 构 件 下 一               │l，     │

│3   │  受 压 构 件 及 次 要 受 弯 构 件 （如 吊 顶 小│ 11二    │

│    │龙骨等）                          │        │

3.1.3 用于普通木结构的原木、方木和板材可采用

目测法分级。分级时选材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

定，不得采用商品材的等级标准替代。

3.1.4 用于普通木结构的木材，应从本规范表

4.2.1-I和表4.2.1-2所列的树种中选用。主要的承

重构件应采用针叶材；重要的木制连接件应采用细

密、直纹、无节和无其他缺陷的耐腐的硬质阔叶－

材。

3.1.5 当采用新利用树种木材作承重结构时，可按

本规范附录B的要求进行设计。对速生林材，应进行

防腐、防虫处理。

3.1.6 在木结构工程中使用进口木材时，应遵守下

列规定：

    1 选择天然缺陷和干燥缺陷少、耐腐性较好的

树种木材；

    2 每根木材上应有经过认可的认证标识，认证

等级应附有说明，并应符合我国商检规定，进口的热

带木材，还应附有无活虫虫孔的证书；

    3 进口木材应有中文标识，并按国别、等级、

规格分批堆放，不得混淆，贮存期间应防止木材霉

变、腐朽和虫蛀；

    4 对首次采用的树种，应严格遵守先试验后使

用的原则，严禁未经试验就盲目使用。

3.1.7 当需要对承重结构木材的强度进行测试验证

时，应按本规范附录C的检验标准进行。

3.1.8 胶合木结构构件设计时，应根据构件的主要

用途和部位，按表 3.1.8的要求选用相应的材质等

级。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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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1.8 胶合木结构构件的木材材质等级

│项次│ 主 要 用 途            │材质│ 木材等级配里圈                                        │

│    │                    │蕊 幼│                                                      │
│    │                    │「，│                                                      │

│1   │ 受 拉 或 拉 弯 构 件       │I、 │纤 铱 客 ’b颓 %───┐                                  │

│2   │                    │    ││／              │                                  │

│3   │                    │    │└────────┘                                  │

│    │  受压构件 （不包括  │l、 │一铱 是 ’b珀 %───┐                                  │

│    │衍架上弦和拱）      │    ││／              │                                  │

│    │  析架上弦或拱，高  │    │└────────┘                                  │
│    │度不大于500mm的     ├──┼───────────────────────────┤
│    │胶合梁              │l、 ├ I-l-,%─────┐                        II bllb    o│

│    │  (1)构件上、下边   │l、 │卜“一 一一卜贰“耙灰灰�IIb 0b} -> Ea                                 │

│    │缘各O.lh区域，且    │    ├────────┤                                    │
│    │不少于两层板        │    │｝卫 ｝          │                                    │

│    │  (2)其余部分       │    ├────────┘                                    │

│4   │    离 度 大 于 500mm   │I、 ├────────┐                                    │

│    │  的胶合梁          │l、 │曰 门            │                                    │

│    │    (1)梁的受拉边缘 │l。 ├────────┤                                    │

│    │O.lh区域，且不少    │lb  │1’             │                                    │
│    │  于两层板          │    ├────────┤                                    │

│    │    (2)距受拉边缘   │    │卜一一一一一只叫│                                    │
│    │O.lh--0.2h区域      │    ├────────┘                                    │

├──┤    (3)受压边缘     ├──┼───────────────────────────┤
│5   │O.lh 区 域 ， 且 不 少     │I、 │ L}�ひ 铱 凶 ──────┐                                │

│    │  于两层板          │l、 ││                  │                                │

│    │    (4)其余部分     │夏、│└─────────┘                                │

│    │  侧立腹板工字梁    │    │                                                      │

│    │  川 受拉奚缘板      │    │                                                      │
│    │    (2)受压皿缘板   │    │                                                      │

│    │    (3)腹 板         │    │                                                      │

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进口结构复合材上应有经过认

可的认证标识以及其他相关的说明。

3.1.11轻型木结构构件设计时，应根据构件的用途

按表3.1.11要求选用相应的材质等级。

    表3.1.11 轻型木结构用规格材的材质等级

│项次│ 主 要 用 途                          │材质每级│

│1   │  用 于 对 强 度 、 刚 度 和 外 观 有 较 离 要 求│ I。     │

├──┤的构件                            ├────┤│2   │                                  │l。     │

│3   ├─────────────────┼────┤
│    │  用于对强度、刚度有较高要求而对外│ l。     │

│    │观只有一般要求的构件              │        │
│4   │  用 于 对 强 度 、 刚 度 有 较 高 要 求 而 对 外 │ F。     │

│    │观无要求的普通构件                │        │
│5   │  用 于 姗 骨 柱                       │一 V。 一  │

├──┤  除上述用途外的构件              ├────┤

│6   │                                  │「 ：。  │

│7   │                                  │班c     │

3.1.12 轻型木结构用规格材标准采用目测法进行分

级。分级时选材标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的规

定

3.1.13 制作构件时，木材含水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场制作的原木或方木结构不应大于25％；

    2 板材和规格材不应大于20%;

    3 受拉构件的连接板不应大于18%；
    4 作为连接件不应大于15%;

    5 层板胶合木结构不应大于15%，且同一构件

各层木板间的含水率差别不应大于5%

3.1.14 当受条件限制需直接使用超过本规范第

3.1.13条含水率要求的木材制作原木或方木结构时，

应符合一卜列规定：

    1 计算和构造应符合本规范有关湿材的规定；

    2 析架受拉腹杆宜采用圆钢，以便于调整；

    3 析架下弦宜选用型钢或圆钢；当采用木下弦

时，宜采用原木或 “破心下料” （图3.1.14)的方

木；

    4 不应使用湿材制作板材结构及受拉构件的连

接板；

    5 在房屋或构筑物建成后，应加强结构的检查

和维护，结构的检查和维护可按本规范附录D的规

定进行

︷昏
县
︸

月
，，

I

tt
‘

3.1.9 胶合木构件的木材采用目测法分级时，其选

材标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3.1.10 在轻型木结构中，使用木基结构板、丁＿字形

木搁栅和结构复合材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l 用作屋面板、楼面板和墙面板的木基结构

板材 （包括结构胶合板和定向木片板）应满足 《木

结构工程施 上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以及相关

产品标准的规定。进口木基结构板材 卜应有经过认

可的认证标识、板材厚度以及板材的使用条件等说

明

    2 用作楼盖和屋盖的工字形木搁栅的强度和制

造要求应满足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如国内尚无产品标

准，也可采用经过认可的国际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

进门工字形木搁栅上应有经过认可的认if标识以及其

他相关的说明；

    3 用作梁或柱的结构复合材 （包括旋切板胶合

木和旋切片胶合木）的强度应满足相关产品标准的规

定。如国内尚无产品标准，也可采用经过认可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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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图3.1.14 “破心下料”的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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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钢 材

3.2.1 承重木结构中采用的钢材，宜采用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 700规定的Q235钢材。

对于承受振动荷载或计算温度低于一30℃的结构宜采

JfJ Q235等级D的碳素结构钢。

3.2.2 螺栓材料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六角头

螺栓一A和B级》GB 5782和 《六角头螺栓一C级》

GB 5780的规定；钉的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有关规定。

3.2.3 钢构件焊接用的焊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钢焊条》GB 5117及 《低合金钢焊条》GB 5118的

规定。焊条的型号应与主体金属强度相适应。

3.2.4 用于承重木结构中的钢材，应具有抗拉强度、

伸长率、屈服点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对焊接的

构件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保证。钢木析架的圆钢下

弦直径d大于20rru。的拉杆，尚应具有冷弯试验的

合格保证。

构划分为三个安全等级。设计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按

表4.1.4规定选用相应的安全等级。

        表4.1.4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

一安个等级 ｛ 破坏后果 一 建筑物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注：对有特殊

况另行确定。

fff-*一祥 ly] AVA}}}1}       7fi}}J  }}JJ
求的建筑物，其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

3.3 结 构 用 胶

3.3.1 承皿结构用胶，应保证其胶合强度不低于木

材顺纹抗剪和横纹抗拉的强度。胶连接的耐水性和耐

久性，应与结构的用途和使用年限相适应，并应符合

环境保护的要求。

3.3.2 使用中有可能受潮的结构及重要的建筑物，

应采用耐水胶；承重结构用胶，除应具有出厂质量证

明文件外，产品使用前尚应按本规范附录E的规定检

验其胶粘能力。

3.3.3 胶合木构件的胶合工艺要求可按本规范附录

F的规定执行。

4 基本设计规定

4.1 设 计 原 则

4.1.1 本规范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

计法

4.1.2 木结构在规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应具有足够

的可靠度。本规范所采用的设计基准期为50年

4.1.3 木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应按表4.1.3采用。

            表4.1.3 设计使用年限

4.1.5 建筑物中各类结构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

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对其中部分结构构件的安全

等级，可根据其重要程度适当调整，但不得低于兰

级。

4.1.6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结构构件应按荷载

效应的基本组合，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Yo S镇 R            (4.1.6)

式中 Yo— 结构重要性系数；
      S—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的设计

            值。按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进行计算；
      R— 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4.1.7结构重要性系数Yo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及以

上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1．1；对安全等级为一级且设

计使用年限又超过100年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1.2;

    2 安全等级为二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的结

构构件，不应小于1.0;

    3 安全等级为三级或设计使用年限为5年的结

构构件，不应小于0.9，对设计使用年限为25年的

结构构件，不应小于0.950

4.1.8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结构构件应按荷载效

应的标准组合，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S簇C (4.1.8)

式中 5—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的设计

            值；

      C— 根据结构构件正常使用要求规定的变形

            限值。

4.1.9 木结构中的钢构件设计，应遵守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规定。

类别

l}i-f-fs}Ffl',I}         %1       }J-- 5 4F    irfi-fM#̀0)            -_---25'                       n     J r'}tfJ n#J J1-50'}1-                       S     Fr-     --  #A1  IJ
1。。年及川几1纪念性建筑物和特别重要建筑结构

4.2 设计指标和允许值

4.1.4 根据建筑结构破坏后果的严重程度，建筑结

4.2.1 普通木结构用木材的设计指标应按下列规定

采用：

    1 普通木结构用木材，其树种的强度等级应按

表4.2.1-1和表4.2.1-2采用；

    2 在正常情况下，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

f，应按表4.2.1-3采用；在不同的使用条件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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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f尚应乘以裹4.2.1-4规定

的调整系数；对于不同的设计使用年限，木材的强度

设计值和弹性模，尚应乘以表4.2.1-5规定的调整系

数。

表4.2.1-3 木材的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f (N/mmZ )

表4.2.1-1 针叶树种木材适用的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组别│      适 用 树 种                  │

├────┼──┤柏木 长叶松 湿地松 粗皮落叶松      ││TC17    │A   │                                │

│TC15    ├──┼────────────────┤

│        │B   │  东 北 落 叶 松 欧 洲 赤 松 欧 洲 落 叶 松  │

│        │A   │  铁 杉 油 杉 太 平 洋 海 岸 黄 柏 花 旗 松   │

│        │B   │一 落 叶 松 西 部 铁 杉 南 方 松          │

│        │    │鱼鳞云杉 西南云杉 南亚松          │

│IC13    │A   │    油 松 新 疆 落 叶 松 云 南 松 马 尾 松  │

│        ├──┤  扭叶松 北美落叶松 海岸松        │

│        │B   │    红 皮 云 杉 丽 江 云 杉 樟 子 松 红 松  │

│        │    │  酉加云杉 俄罗斯红松 欧洲云杉 北美│

│        │    │｝山地云杉J。美短叶松＿ ＿＿ ＿   │
│W11     │A   │  西 北 云 杉 新 疆 云 杉 北 美 黄 松 云 杉  │

│        │    │一松一冷杉 铁一冷杉 东部铁杉 杉木  │

│        │B   │  冷 杉 速 生 杉 木 速 生 马 尾 松 新 西 兰  │

│        │    │辐射松                          │

表4.2.1-2 阔叶树种木材适用的强度等级

│强度等级│          适 用 树 种                │

│I'B20   │  青 冈 调 木 门 格 里 斯 木 卡 普 木 沉 水 稍  │

│TB17    │克 隆 绿 心 木 紫 心 木 孪 叶 豆 塔 特 布 木     │

├────┤  栋木 达荷玛木 萨佩莱木 苦油树 毛罗  │
│IB15    │藤 黄                               │

│TB13    │  锥 栗 （拷 木 ） 桦 木 黄 梅 兰 蒂 梅 萨 瓦 木 │

│TBII    │  水 曲 柳 红 劳 罗 木                  │

│        │  深红梅兰蒂 浅红梅兰蒂 白梅兰蒂 巴西│

│        │一红篡合不而－－－－一＿＿＿＿＿＿ │

│强度  │拍Mail│抗奄│顺故│顺纹│顺纹│ 横纹承压f.,"          │一弹性│

│等级  │      │fm  │抗压│抗拉│抗剪├───┬───┬───┤：模，│
│      │      │  17│格 子 │  f │  f�│全 表 面 │局 部   │拉 力 姗│  E   │

│      │      │    ├──┤    │    │      │’衰面│桂垫板│      ││      ├───┤    │压  │    │    │      │和齿面│  下  │      │

│      │      │    │几  │    │    │      │      │      │      │

│TC17  │A     │    │16  │10  │1.7 │ 2.3   │3.5   │4.6   │10000 │

│      │B     │    │15  │4.5 │ 1.6 │      │      │      │      │

│TC15  │A     │15  │13  │9.0 │ 1.6 │ 2.1   │3.1   │4.2   │11沁00│

│      │B     │    │12  │9.0 │ 1.5 │      │      │      │      │

│l     │ A     │13  │ 12  │8．5│ 1.5 │ 1.9   │2.9   │3.8   │1州 )00│

│TC13  ├───┤    ├──┼──┼──┤      │      │      ├───┤
│      │B     │    │10  │8.0 │ 1.4 │      │      │      │91阅10│

│TCll  │A     │‘11│ 10  │7.5 │ 1.4 │ 1.8   │2.7   │3.6   │9000  │

│      │B     │    │10  │7.0 │ 1.2 │      │      │      │      │

│TB20  │      │20  │18  │12  │2.8 │ 4.2   │6.3   │8.4   │12000 │

│TB17  │      │17  │16  │11  │2.4 │ 3.8   │5.7   │7.6   │11000 │

│TB15  │      │15  │14  │10  │2.0 │ 3.1   │4.7   │6.2   │10000 │

│TB13  │      │13  │12  │9.0 │ 1.4 │ 2.4   │3.6   │4.8   │习以沁│

│TBi 1 │      │11  │10  │8.0 │ 1.3 │ 2.1   │3.2   │4.1   │，州沁│

│注：计算木构件端部 （如接头处）的拉力组性垫板时．                      │

│    木材横故承压强度设计值应按 “局部表面和齿面”                      │

│    一栏的数值采用。                                                  │

表4.2.1-4 不同使用条件下木材强度设计

值和弹性模t的调整系数

4.2.2 对尚未列人本规范表4.2.1-1、表4.2.1-2的

进口木材，由出｝J国提供该木材的物理力学指标及主

要材性，由本规范管理机构按规定的程序确定其等

级。

4.2.3 下列情况，本规范表4.2.1-3中的设计指标，

尚应按 卜列规定进行调整；

    1 当采用原木时，若验算部位未经切削，其顺

纹抗压、抗弯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可提高巧％；

    2 当构件矩形截面的短边尺寸不小于150mm

时，其强度设计一值可提高10%;

    3 当采用湿材时，各种木材的横纹承压强度设

计值和弹性模量以及落叶松木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宜

降低10%。
            8

│使 用 条 件                        │调 盛 系 数    │

│                                │强度设│ 弹性│

│                                │计值  │模．│

│耳天环境                        │0.9   │0.85│

│  长期生产性高温环境，木材表面温│ 0.s   │0.8 │

│变达40--50℃                    │      │    │

│按恒荷载验算时                  │0.8   │0.s │

│用于木构筑物时                  │0.9   │1.0 │

│施工和维修时的短暂情况          ├───┼──┤│                                │1.2   │ 1.0 │

│注：1 当仅有恒荷载或恒荷载产生的内力超过全部荷 │

│      载所产生的内力的80％时，应单独以植荷载进│

│      行验算：                                │

│    2 当若干条件同时出现时，衰列各系数应连乘。 │

表4.2.1-5 不同设计使用年限时木材

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的调整系数

│设计使用年限│ 调 整 系 数            │

│            │强度设计值│ 弹性模，│

│5年         │1.1       │1.1     │

│2年         │l.书      │1.05    │

│50年        │1.0       │1.0     │

│100年及以上 │ 0.9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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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进Ca规格材应由本规范管理机构按规定的专

门程序确定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

4.2.5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名称及常用树种木材主要
特性见本规范附录G；主要进口木材现场识别要点及

主要材性见本规范附录H；已经确定的目测分级规格

材的树种和设计值见本规范附录J。

4.2.6 木材斜纹承压的强度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

确定：

    当a<10。时

4.2.8验算析架受压构件的稳定时，其计算长度to
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平面内：取节点中心间距；

    2 平面外：屋架上弦取锚固擦条间的距离，腹

杆取节点中心的距离；在杆系拱、框架及类似结构中

的受压下弦，取侧向支撑点间的距离。

4.2.，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不应超过表4.2.9规定

的长细比限值。

          表4.2.， 受压构件长细比限值

f.＝八 (4.2.6-1）

当 100<a<90。时

  颤— 一立一一— ）
/}-｝ 了l, 八。一川。． 一

          一I十 I－一 －一一一 i i，一 竺林二一      -s}r,n 一

    仁一 ＼．八9（） 一/  80－一’一＿」

                                          (4.2.6-2)

式中 几— 木材斜纹承压的强度设计值 （N尔im2)

│项 次│      构 件 类 别          │长细比限值 【几］│

│1   │  结 构 的 主 要 构 件 （包 括 析 │ 120             │

│    │架的弦杆、支座处的竖杆或│                │

│    │斜杆以及承，柱等）      │                │

│2   │ 一 般 构 件                 │ 150             │

│3   │ 支 撑                     │200             │

。— 作Ri力方向与木纹方向的夹角 （’、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亦可根据f"  f,9(）和。

数值从图4.2.6查得。

例：鱼鳞云杉人二12.ON/mm
  若取f, go二3. 1 N/mm2
  查得f.,3。二8.83N /mm=
    （见图中虚线所示）

4.2.10 原木构件沿其长度的直径变化率，可按每米
9mm（或当地经验数值）采用。验算挠度和稳定时，

可取构件的中央截面，验算抗弯强度时，可取最大弯

矩处的截面。
    注：标注原木直径时，应以小头为准。

4.2.11 承重木结构中的钢构件部分，应按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采用。

4.2.12 当采用两根圆钢共［PI受拉时，宜将钢材的强

度设计值乘以0.85的调整系数。

    对圆钢拉杆验算螺纹部分的净截面受拉，其强度

设计值应按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

采用。

‘
J

6

7

卜万

12

13

14

15

16

17

is

60}  60
JO 5 木结构构件计算

r 2o asos
笋 vomoous 5.1 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

么
人(N/mmz)

    及
八(N/mm̀)

f。二一

    ，十‘f
                    子
1)a茹 轴心受拉构件的承载能力，

N ／ ，
了 乏泛厂
广In

应按下式验算：

          (5.1.1）

        图4.2.6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4.2.7 受弯构件的计算挠度，应满足表4.2.7的挠

度限值。

          表4.2.7 受弯构件挠度限值

ft—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 (N/耐) ;
N— 轴心受拉构件拉力设计值 （N)；

An 受拉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MM2)。计算

      A。时应扣除分布在150mm长度上的缺

      孔投影面积。

  轴心受压构件的承载能力，应按下列公式验
构件类别

懊 条 l<3
2）3．3m3m

挠度限值 「司

    1/200

    1/250

    1/150

    1/250

    1/250

按强度验算

 
 
 
 
 
 
 
 
 
 
 
 
 
 
 
 
 
 
 
 
 
 
 
 
 
 
 
 
 
 
 
 
 
 
 
 
 
 
 
 
 
 

，

～

1

﹄

中

L

式

5．

算

2

3

4

：表中，

鱼一～～叁 一 t
fAlpnx}N4一一斗
生蜡奎lFfl塑丝一一 一土
1— 受弯构件的计算跨度。

会<-f}

NCcpAo人

(5．1.2-1）

2 按稳定验算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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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 （N/mm') ;

      N— 轴心受压构件压力设计值 （N);

    A�— 受压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mm');

    与— 受压构件截面的计算面积 (nun' )，按

          本规范第5.1.3条确定；

      明—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本规范第
            5.1.4条确定。

5.1.3 按稳定验算时受压构件截面的计算面积，应

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无缺口时，取

                      A0＝A

式中 A— 受压构件的全截面面积 （nun') ;

    2 缺口不在边缘时 （图 5.1.3a)，取 Ao =

0.9A ；

当A<91时 ＊一决而
                                      1 ． 了 八 、
                                        ． 份 t 二 刀

                                  ＼6勺 ／

(5.1.4-3)

    当A>91时

                              2800
                  (P-＝：带 (5．1.4-4)                                  À

式中 甲—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久— 构件的长细比，按本规范第5.1.5条确

            定。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亦可根据不同的树种强度

等级与木构件的长细比从本规范附录K的附表中查

得。

5.1.5 构件的长细比，不论构件截面上有无缺口，

均应按一F列公式计算：

              、＝如 (5.1.5-1)
                                                            Z

存 (5.1.5-2)

口

式中 Go—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 （min) ;

        ：— 构件截面的回转半径 （mm)；

      I— 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 （mm4) ;

      A— 构件的全截面面积 （iiuii2) o

受压构件的计算长度，应按实际长度乘以下列系数：

    两端铰接 1.0

·端固定，一端自由

·端固定，一端铰接

2.0

0.8

5．2 受 弯 构 件

5.2.1 受弯构件的抗弯承载能力，应按下式验算：

M ／ 、
石了-- J.,
犷犷n

(5.2.1）

｜
丰
川
川
川
阳
团
洲
邵
四
川
川
川
山
‘

川（a)

图5．1.3

（b)

受压构件缺口

    3

＝Al；

      4

缺口在边缘且为对称时 （图5.1.3b)，取Ao

缺口在边缘但不对称时 （图5.1.3c)，应按

偏心受压构件计算；

    5 验算稳定时，螺栓孔可不作为缺口考虑。

5.1.4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应根据不同树种

的强度等级按 卜列公式计算：

    1树种强度等级为TC17, TC15及’1'B20,

    当又拭75时

式中 fm一一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N/n m2 ) ;
      M— 受弯构件弯矩设计值 （N-nun)；

    w— 受1}构件的净截面抵抗矩 (mm3) "

    当需验算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时，应按本规范附

录1的规定计算。

5.2.2 受弯构件的抗剪承载能力，应按下式验算：

VS ／

下 飞Jv
(5.2.2)

(5.1.4-1） 
 
 
 

了

．
胜毛
、

 
 
 
 

＋
 
 
 
 
 
 
 
 

月
l

﹂一甲

    当A >75时

                              3000

                T,一a厂

    2 树种强度等级 为 TC13,

FB15, TB13及‘1'1311：

            1口

(5.1.4-2)

TCI1、 I'B17

式中 人—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
      V— 受弯构件剪力设计值 （N），按本规范第

            5.2.3条确定；

      1— 构件的全截面惯性矩 (nm14);

      b— 构件的截面宽度 (mill);

      S一一剪切面以上的截面面积对中性轴的面积

            矩 (mm3 )

5.2.3 荷载作用在梁的顶面，计算受弯构件的剪力

V值时，可不考虑在距离支座等于梁截面高度的范

围内的所有荷载的作用。

5.2.4 受弯构件应注意减小切11引起的应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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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逐渐变化的锥形切口，而不宜采用直角形切

口。

    简支梁支座处受拉边的切口深度，锯材T-应超过

梁截面高度的1/4；层板胶合材不应超过梁截面高度

的1/100
    有可能出现负弯矩的支座处及其附近区域不应设

置切口。

5.2.5 矩形截面受弯构件支座处受拉面有切口时，

实际的抗剪承载能力，应按下式验算：

                值 （N·二 ）；

      An, W}— 按本规范第5.1.1条计算的构件
                净截面面积 （mm2 )、净截面抵抗

                  矩 （mm3 )；

      ft I  fm— 木材顺纹抗拉强度设计值、抗弯

                强度设计值 （N/mm2) o

5.3.2 压弯构件及偏心受压构件的承载能力，应按

下列公式验算：

    1 按强度验算

3V /h、， ．

瓜 气瓦）戈Iv
(5.2.5)

式中 f,—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b— 构件的截面宽度 （二 ）；

      h— 构件的截面高度 （mm) ;

      h�— 一受弯构件在切rl处净截面高度（mm) ;

      V．一月安建筑力学方法确定的剪力设计值

            (N)，不考虑本规范第5.2.3条规定。

5.2.6 受弯构件的挠度，应按下式验算：

                  N

            Anfc

                  M

2 按稳定验算

    M ， ，尸。、、、

+ Wn一fm ’ 又）·”·‘一‘’
二Ne。十Mo       (5.3.2-2)

N ／
不 丫 灸之.灸之r}
m了工n

甲 tR＝

K 二

w(1一K)2(1一kK)
(5.3

(5.3

2一3)

2一4)

Aeo＋MOMo

Wfm (1 +掇）
(5.3.2一5)

zz, 「zx,

式中 ［z,]— 受弯构件的挠度限值

              规范表4.2.7采用；

    (5.2.6)

（二 ），按本

      Neo
一Ne,讨 MO

(5.3.2一6)

          w— 构件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

                挠度 （二 ）。

5.2.7 双向受弯构件，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1 按承载能力验算

                6mx＋a my < f m              (5.2.7-1)

    2 按挠度验算

          二，一护zv22十二子<〔二，〕 (5.2.7-2)
式中 。。、。二— 对构件截面二轴、Y轴的弯曲应

                力设计值 （N/mm2) ;

      zvx, rug,— 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计算的对构
                件截面二轴、Y轴方向的挠度
                    (mm).

    对构件截ik二轴、Y轴的弯曲应力设计值，按F
列公式计算：

式中 ,p, Ao—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计算面
                积，按本规范第 5.1.4条和第

                5.1.3条确定；

        cpn, 考虑轴向力和初始弯矩共M作用的
                  折减系数；

          N— 轴向压力设计值 （N);

        M。— 横向荷载作用下跨中最大初始弯矩

                设计值 （N·二 ）；

          eo— 构件的初始偏心距 (mm);

      fll .fm— 考虑本规范表4.2.1-4所列调整系

                数后的木材顺纹抗压强度设计值、

              抗弯强度设计值 （N/mm2),

5.3.3 当需验算压弯构件或偏心受压构件弯矩作用

平面外的侧向稳定性时，应按下式验算：

    N

pyAof,

  j M \2＿
十}},Wfm）气‘ IJ.J.3)

(5.2.7一3)

(5.2.7一4)

式中 M

Wnx

My— 对构件截面二轴、y轴产生的弯
      矩设计值 （N " nmi)；

W,— 构件截面沿二轴、y轴的净截面
        抵抗矩 （m耐),

式中 }oy— 轴心压杆在垂直于弯矩作用平面3''.v方
          向按长细比几，确定的轴心压杆稳定系
            数，按本规范第5.1.4条确定；

      0—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按本规范附
            A L确定；

  N, M－一－釉 向压力设计值 （N）、弯曲平面内的

            弯矩设计值 （N-Lmi)；

      W— 构件全截面抵抗矩 （mm') o

5.3 拉弯和压弯构件 6 木结构连接计算

5.3.1 拉弯构件的承载能力，

                      N 八1
                                  万一一～三 干 奋二万气 ：

                  八,l Wn.rm

应按下式验算：

越 1        (5.3.1） 6.1 齿 连 接

式中 N、M‘一一轴向拉力设计值 （N),弯矩设计 齿连接可采用单齿 （图6.1.1一1)或双齿 （图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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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1．1-2）的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V ，
T万 乏之 沪v了v
心v口v

(6.1.2-2)

式中 f,— 木材顺纹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
      V— 作用于剪面上的剪力设计值 （N);

      l、- 剪面计算长度（二 ），其取值不得大于

          齿深h。的8倍；

      by 剪面宽度 （mm)；

      lpv 沿剪面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匀的强度降低

            系数，按表6.1.2采用。

      表6.1.2 单齿连接抗剪强度降低系数
图6.1.1-1 单齿连接

│l'/t" │ 4.5 │ 5   │ 6   │ 7   │  8 │

│  of  ├──┼──┼──┼──┤ 0.64││      │0.95│ 0.89│ 0.77│ 0.70│    │

            图6.1.1-2 双齿连接

    1 齿连接的承JE面，应与所连接的Jt.杆轴线垂

直；

    2 单齿连接应使压杆轴线通过承压面中心；

    3 木析架支座节点的上弦轴线和支座反力的作

用线，当采用方木或板材时，宜与下弦净截面的中心

线交汇于一点 ；当采用原木时，可与下弦毛截面的中

心线交汇于一点，此时，刻齿处的截面可按轴心受拉

验算；

    4 齿连接的齿深，对于方木不应小于20mm;

对于原木不应小于30mm;

    析架支座节点齿深不应大于h /3，中间节点的齿

深不应大于h/4 (1，为沿齿深方向的构件截面高度）；

    双齿连接中，第二齿的齿深／，。应比第 齿的齿

深h ,l至少大20mrn。单齿和双齿第一街的剪面长度
不应小于4..5倍齿深；

    当采用湿材制作时，木拓架支座节点齿连接的剪

面长度应比计算值加长50mm,

6.1.2 单齿连接应按下列公式验算：

    1 按木材承压

6.1.3 双齿连接的承压，按本规范公式 （6.1.2-1)

验算，但其承压面面积应取两个齿承f面面积之和。

    双齿连接的受剪，仅考虑第二齿剪面的工作，按

本规范公式 （6.1.2-2）计算，并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受剪应力时，全部剪力 V应由第点齿的

剪面承受；

    2 第万几齿剪面的计算长度 2、的取值，不得大于

齿深h。的10倍；

    3  V齿连接沿剪面长度剪应力分布不匀的强度

降低系数0、值应按表6.1.3采用。

      表6.1.3 双齿连接抗剪强度降低系数

│1／人 │ 6   │ 7   │ 8   │ 10  │

│0}    │1.00│ 0.93│ 0.85│ 0.71│

N ＿－
于之决J.
了Ic

(6.1.2-1）

式中 几—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N/mm2
            按本规范第4.2.6条确定；

      N— 作用于齿面上的轴向压力设计值 （N)

      A一一齿的承压面面积（俐】内。

    2 按木材受剪

            了2

6.1.4 析架支座节点采用齿连接时，必须设置保险

螺栓，但不考虑保险螺栓与齿的共同工作。保险螺栓

应与上弦轴线垂直。保险螺栓应按本规范第4.1.9条

进行净截面抗拉验算，所承受的轴向拉力应由下式确

定：

              Nb= Ntg (60。一a) (6．1.4)

式中 N卜一 一保险螺栓所承受的轴向拉力 （N）；

      N一一上弦轴向压力的设计值 （N）；

        a— 上弦与下弦的夹角 （“）｛

    保险螺栓的强度设计值应乘以1.25的调繁系数。

    双齿连接宜选用两个直径相同的保险螺栓 （图

6.1.1-2)，但不考虑本规范第4.2.12条的调整系数。

    木析架下弦支座应设置附木，并与下弦用钉钉

牢。钉子数量可按构造布置确定〕附木截面宽度与下

弦相同，其截面高度不小-F h/3 (h为下弦截面高

度）。

              6.2 螺栓连接和钉连接

6.2.1 螺栓连接和钉连接中可采用双剪连接 （图

6.2.1-1)或单剪连接 （图6.2.1-2)。连接木构件的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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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
eb
z.n
et



最小厚度，应符合表6.2.1的规定。

上二2V           N=2(V,‘
一 一 二一于
冬－－一 ＋ 伏七＿＿，

a  c   a一          a,   c叫～   a
‘一十一 ，i-一 一十一 一卜味

v

钢夹板

      k,- -W,栓或钉连接设计承载力计算系数，

            按表6.2.2采用。

  表6.2.2 螺栓或钉连接设计承载力计算系数k,

连接形式｝ 螺栓连接 ｝ 钉连接

州斗2.5--3 14 15 (到斗共牛10 ill
k, ｝ 5.5   16.116.717.517.618.419.1110.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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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双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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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板

    采用钢夹板时，计算系数k、取表中螺栓或钉的

最大值。当木构件采用湿材制作时，螺栓连接的计算

系数k,不应大于6.70

6.2.3 单剪连接中，若受条件限制，木构件厚度。不

能满足本规范表6.2.1的规定时，则每一剪面的承载

力设计值N、除按本规范公式 （6.2.2)计算外，且不

得大于0.3cdV}f,o汽值按本规范表6.2.4确定。
6.2.4 若螺栓的传力方向与构件木纹成a角时，按公

式 （6.2.2)计算的每一剪面的承载力设计值应乘以木

材斜纹承压的降低系数0a, (o。按表6.2.4确定）。
    对于钉连接，可不考虑斜纹承压的影响。

，
一

一刻

1

 
 
二

‘／

V

 
 
 
 
 
 
 
 

－

－

一
c
es

V

V

一

1

｜

Zn

凡曰

丫卫
｜
｜
｜
｜
｜
L
于
｜

es

‘

 
 
 
 
 
 
 
 

V

﹃
，刁

！

十

一

－
己
－

F！
匡

下
日
以
草杭

表6.2.4

图6.2.1-2 单剪连接

螺栓连接和钉连接中木构件的最小厚度

  T 川 、、、

斜纹承压的降低系数 wa

  螺 栓 直 径 (nun)

14 ｛16 ｝18一｝20 ｝22

f二1     11.--0.811-0 .7 7哀741芳赤1 -7311--0.71
d < 18nun ｝ d > 18mm -<10    110<,,<8011-0.8>80    0.840.81 ｝0.78 ｛0.75 ｝0.73 ！0.71

  双剪连接

（图6.2.1-1)

c乒5d

a> 2．sd

c）5d

a妻4d

c>8d

“李4d

注：a在10。和80。之间时，按线性插人法确定。

  单剪连接

（图6.2.1-2)

  全仁：表中

  ‘妻7d

a多2 5d

c）7d

a>4d

c>IOd

a）4d

6.2.5 螺栓的排列，可按两纵行齐列 （图6.2.5-1)或

两纵行错列 （图6.2.5-2)布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产一平t-i -t-t-

仰
却

母
甲

。— 中部构件的厚度或单剪连接中较厚构件

      的厚度；

a— 边部构件的厚度或单剪连接中较薄构件

      的厚度； 颤蓦蓄髓瓢
d- 螺栓或钉的直径。

图6.2.5-1 两纵行齐列

    对十钉连接，表 6.2.1中木构件厚度 u或‘一值，

应取钉在该构件中的实际有效长度。在未被钉穿的构

件中，计算钉的实际有效长度时，应扣去钉尖长度

（按1.5d计）。若钉尖穿出最后构件的表面，则该构

件计算厚度也应减少1.5d0

6.2.2 木构件最小厚度符合本规范表6.2.1的规定

时，螺栓连接或钉连接顺纹受力的每一剪面的设计承

载力应按下式确定：

N�=k,dz I-fl (6.2.2)

式中 Nv 螺栓或钉连接每一剪面的承载力设计值
              (N)；

f}— 木材顺纹承压强度设计值 （N/mm2

d- 螺栓或钉的直径 （mm),

            图6.2.5-2 两纵行错列

    1 螺栓排列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6.2.5的规

定；

    2 当采用湿材制作时，木构件顺纹端距 ，。应加

长 70mm;

    3 当构件成直角相交且力的方向不变时，螺栓

排列的横纹最小边距：受力边不小于4.5山 非受力

边不小于2.5d（图6.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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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齿 板 连 接

受 力边

    ｝ro
-Ft;-｝一里
甲 I

非受 力边

图6.2.5-3 横纹受力时螺栓排列

4 当采用钢夹板时，钢板 卜的端距、〔，取螺栓直

径的2倍；边距、：取螺栓直径的1.5倍。

表 6.2.5 螺栓排列的最小间距

      ｝一 下      UDi一   kA

构造特点－Sp         s p BF｝边

两纵行齐列

两纵行错列

  汁丁：d一

  s2

3.5d

2.5d

螺栓 1h_径

6.2.6 钉的排列，可采用齐列、错列或斜列 （图

6.2.6）布置，其最小间距应符合表6.2.6的规定。

对于软质阔叶材，其顺纹中距和端距应按表中规定增

加25 ；对于硬质阔叶材和落n十松，采用钉连接应
预先钻孔，若无法预先钻孔，则不应采用钉连接。

6.3.1 齿板连接适用于轻型木结构建筑中规格材析

架的节点及受拉杆件的接长。处于腐蚀环境、潮湿或

有冷凝水环境的木拓架不应采用齿板连接。齿板不得

用于传递压力。

6.3.2 齿板应由镀锌薄钢板制作。镀锌应在齿板制

造前进行，镀锌层重量不低于275g/m2。钢板可采用

Q235碳素结构钢和(x345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其

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GB 700和 《低

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的规定。当有可靠依

据时，也可采用其他型号的钢材。

6.3.3 齿板连接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验算：

    1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验算

齿板连接的板齿承载力、齿板受拉承载力、齿板受剪承载

力和剪一拉复合承载力；

    2 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标准组合验算板齿的抗

滑移承载力。

6.3.4 板齿设计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N,=n}khA         (6.3.4-1)

式中 、r— 齿承载力设计值 （N/mm2 )。按本规范
            附录M确定；

      A- 齿板表面净面积 （nun' )。是指用齿板

            覆盖的构件面积减去相应端距a及边距

            。内的面积 （图6.3.4) 端距“应平行

            于木纹量测，并取12nmm或 1/2齿长的

            较大者。边距 ‘应垂直于木纹量测，并

            取6mm或 1/4齿长的较大者。

      kh 精架支座节点弯矩系数。
                                        / 入 A

横
一华
。赵

7’1
一10d

醉
川

＂趣
闭

      图6.2.6 钉连接的斜列布置

在一个节点中，不得少丁两颗钉。

      表6．2．6 钉排列的最小间距

边 即 
 
 
 
 
 

石

卜

 
 
 
 
 
 
 
 

口
片

纹

一端

顺
一距

 
 
 
 

一 
 
 
 

中

a: =10d10 (1 >aa -4d布
  注：d— 钉的直径；

横 纹

距 52

H列或斜列

15d ｝ 4d ｝ 3d

ee 0                                         }aa{}.
        （。） (d)

图6.3.4 齿板的端距和边距

a一一构件被钉穿的厚度 （见本规范图6.2.1-1和

      图6.2.1-2)、

    柑架支座节点弯矩影响系数 k,, >

计算：

      k,,二0.85一0.05 (12tga一2.0)

可按 下列公式

(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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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6.3.5

式中

6.3.6

式中

          0.65毛k,,}<0.85

a 析架支座处上下弦间夹角。

齿板受拉设计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T,= trbt            (6.3.5)

b,— 垂直于拉力方向的齿板截面宽度 （二 ）；

tl－一．齿板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N/mm )，按本

      规范附录M确定。

齿板受剪设计承载力应按卜式计算：

            V,二ytb�      (6.3.6)

b�— 平行于剪力方向的齿板受剪截面宽度

      (mm )；

Yr 刊女板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N/mm)，按

      本规范附录M确定。

齿板剪一拉复合设计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

    1 齿板应成对对称设置于构件连接节点的两

侧；

    2 采用齿板连接的构件厚度应不小于齿嵌入构

件深度的两倍；

    3 在与析架弦杆平行及垂直方向，齿板与弦杆

的最小连接尺寸，在腹杆轴线方向齿板与腹杆的最小

连接尺寸均应符合表6.3.9的规定。

      表6.3.， 齿板与析架弦杆、腹杆最小

                  连接尺寸 （mm )

现格材截面尺二

  （二 x，二 ） 乙毛 12

柑架跨度L (m)

一12< L}18｛18<L痴

50

一
50

－
6（）

－
65

45

一
45

－
45

一
50

一
60

－
拍

一
75

40

一
40

一
40

－
40

－
50

－
65

一
75

6.3.7

算：

式中

6.3.8

式中

6.3.9

〔’r二CdI, .1 Call (6.3

C,，一VI,、命
〔一：一Vr2＋a-90

（T,,一VI,） (6.3

      ｝ 40x 115

7-1)｝－40 x 140
7-2)    I-

75

一
85

              卜40 x 185
(I二一V,2)    (6.3.7-3) ｝ 40 x 235

Ca— 沿l,(图6.3.7)齿板剪一拉复合设计
      承载力（N);

C,2- 沿11（图6.3.7)齿板剪一拉复合设计承

      载力（N）；

  Ii- 所考虑的杆件水平方向的被齿板覆盖

        的长度（mm )；

几— 所考虑的杆件垂直方向的被齿板覆盖

      的长度（。 ）；

VII— 沿Ii齿板抗剪设计承载力 （N);

Vr2- 沿l：齿板抗剪设计承载力 （N)；

1'a— 沿1,齿板抗拉设计承载力 （N);

rr2— 沿12齿板抗拉设计承载力 （N);

  0— 杆件轴线夹角 （’）。

板齿抗滑移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Ny= n,A            (6.3.8)

n,— 齿抗滑移承载力 （N/mm2 )，按本规范

      附录M确定；

A - 齿板表面净面积 （nuǹ）

40 x 285

6.3.10 齿板连接的构件制作应在工厂进行，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板齿应与构件表面垂直；

    2 板齿嵌人构件的深度应不小于板齿承载力试

验时板齿嵌人试件的深度；

    3 齿板连接处构件无缺棱、木节、木节孔等缺

陷；

    4 拼装完成后齿板无变形。

7 普 通 木 结 构

7.1 一 般 规 定

图6.3.7 齿板剪一拉复合受力

齿板连接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7.1.1 木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木材宜用于结构的受压或受弯构件，对于在

干燥过程中容易翘裂的树种木材 （如落叶松、云南松

等），当用作析架时，宜采用钢下弦；若采用木下弦，

对于原木，其跨度不宜大于15m，对于方木不应大于

12m,且应采取有效防止裂缝危害的措施；
    2 应积极创造条件采用胶合木构件或胶合木结

构；

    3 木屋盖宜采用外排水，若必须采用内排水时，

不应采用木制天沟；

    4 必须采取通风和防潮措施，以防木材腐朽和

虫蛀；

    5 合理地减少构件截面的规格，以符合工业化

生产的要求；

                                                    了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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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应保证木结构特别是钢木析架在运输和安装

过程中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必要时应在施工图中

提出注意事项；

    7 地震区设计木结构，在构造上应加强构件之

间、结构与支承物之间的连接，特别是刚度差别较大

的两部分或两个构件 （如屋架与柱、凛条与屋架、木

柱与基础等）之间的连接必须安全可靠。

7.1.2 在可能造成风灾的台风地区和山区风Ca地段，

木结构的设计，应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建筑物的抗

AL,能力、尽量减小天窗的高度和跨度；采用短出檐或

封闭出檐；瓦面 （特别在檐N处）宜加压砖或座灰；

山墙采用硬山；凛条与衔架 （或山墙）、析架与墙

（或柱）、门窗框与墙体等的连接均应采取可靠锚固措

施

7.1.3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和9度地区设计木结构

建筑，根据需要，可采用隔震、消能设计。

7.1.4 在结构的同一节点或接头中有两种或多种不

同的连接方式时，计算时应u考虑一种连接传递内

力，不得考虑几种连接的共同工作。

7.1.5 杆系结构中的木构件，当有对称削弱时，其

净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构件毛截面面积的5096 ;当有

不对称削弱时，其净截面面积不应小于构件毛截面面

积的60%,

    在受弯构件的受拉边，不得打孔或开设缺口。

7.1.6 圆钢拉杆和拉力螺栓的直径，应按计算确定，
但不宜小于12nuno

    圆钢拉杆和拉力螺栓的方形钢垫板尺寸，可按下

列公式计算：

    1 垫板面积 （Tnn1Z )

对木结构进行检查和维护。对于用湿材或新利用树种

木材制作的木结构，必须加强使用前和使用后的第 1

--2年内的检查和维护工作。

7.2 屋面木基层和木梁

(7.1.6-1)

2 垫板厚度 (mm )、

／＝得 (7.1.6-2)

式中 N- 轴心拉力设计值 （N);

      几— 木材斜纹承压强度设计值（N/nmm2),

            根据轴心拉力 N 与垫板下木构件木纹

            方向的夹角，按本规范第4.2.6条的规

            定确定；

      f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 （N/nn句

    系紧螺栓的钢垫板尺寸可按构造要求确定，其厚

度不宜小于0.3倍螺栓直径，其边长不应小于3.5倍

螺栓直径。当为圆形垫板时，其直径不应小于4倍螺

栓直径〔J

7.1.7 析架的圆钢下弦、三角形析架跨中竖向钢拉

杆、受振动荷载影响的钢拉杆以及直径等于或大十

20mn；的钢拉杆和拉力螺栓，都必须采用双螺帽。

    木结构的钢材部分，应有防锈措施。

7.1.8 在房屋或构筑物建成后，应按本规范附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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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屋面木基层中的主要受弯构件，其承载力应

按下列两种荷载组合进行验算，而挠度应按第 1种荷

载组合验算。

    1 恒荷载和活荷载 （或恒荷载和雪荷载）；

    2 恒荷载和一个 1.OkN施L集中荷载。

    在第2种荷载作用F，进行施T-或维修阶段承载

能力验算时，木材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本规范表4.2.1-

4的调整系数。

    注：密铺屋面板，其计算宽度可按300二 考虑。

7.2.2 对设有锻锤或其他较大振动设备的房屋，屋

面宜设置屋面板。

7.2.3 方木擦条宜正放，其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

2.5。当方木擦条斜放时，其截面高宽比不宜大于2,

并应按双向受弯构件进行计算。若有可靠措施以消除

或减少沿屋面方向的弯矩和挠度时，可根据采取措施

后的情况进行计算。

    当采用钢木懊条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受拉钢筋下

弦折点处的侧向稳定。

    椽条在屋脊处应相互连接牢固。

7.2.4 抗及设防烈度为8度和，度地区屋面木基层

抗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斜放攘条并设皿密铺屋面板，榆口瓦应

与挂瓦条扎牢；

    2 橄条必须与屋架连牢，双脊橄应相互拉结，

上弦节点处的镶条应与屋架上弦用姆栓连接；

    3 支承在山墙上的被条，其搁It长度不应小于

120mm，节点处镶条应与山端卧梁用螺栓锚固。
7.2.5 木梁宜采用原木、方木或胶合木制作。若有

设计经验，也可采用其他木基材制作。

    木梁在支座处应设置防止其侧倾的侧向支承和防

正其侧向位移的可靠锚固。

    当采用方木梁时，其截面高宽比一般不宜大于

4,高宽比大于4的木梁应采取保证侧向稳定的必要

措施

    当采用胶合木梁时，应符合胶合木梁的有关要

求

7.3 析 架

7.3.1 析架选型可根据具体条件确定，并宜采用静

定的结构体系。当衍架跨度较大或使用湿材时，应采

用钢木析架；对跨度较大的三角形原木柑架，宜采用

不等节问的柑架形式。

    采用木擦条时，柑架间距不宜火于4m；采用钢

木擦条或胶合木模条时，柑架间距不宜大于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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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析架中央高度与跨度之比，不应小于表

7.3.2规定的数值。

          表7.3.2 析架最小高跨比

序号、一 析 架 类 型
泛角形木析架

兰角形钢木析架；平行弦木析架；

弧形、多边形和梯形木衍架

弧形、多边形和梯形钢木析架

入/1

1/5

1／6

一旧

h 析架中央高度；

6- 析架跨度。

节点处；腹杆与弦杆应采用螺栓或其他连接件扣紧；

支撑杆件与析架弦杆应采用螺栓连接；当为钢木拓架

时，应采用型钢下弦。

7.3.7 当有吊顶时，拓架下弦与吊顶构件间应保持

不小于l00rnm的净距。

7.3.8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和9度地区的屋架抗震

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木屋架宜采用型钢下弦，屋架的弦杆与腹

杆宜用螺栓系紧，屋架中所有的圆钢拉杆和拉力螺

栓，均应采用双螺帽；

    2 屋架端部必须用不小于 020的锚栓与墙、柱

锚固。

7.3.3 衔架制作应按其跨度的1/200起拱。

7.3.4 设计木析架时，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拉下弦接头应保证轴心传递拉力；下弦接

头不宜多于两个；接头应锯平对正，宜采用螺栓和木

夹板连接；

    采用螺栓夹板 （木夹板或钢夹板）连接时，接头

每端的螺栓数由计算确定，但不宜少于6个，且不应

排成单行；当采用木夹板时，应选用优质的气干木材

制作，其厚度不应小于下弦宽度的1/2；若析架跨度

较大，木夹板的厚度不宜小于l00mm；当采用钢夹

板时，其厚度不应小于6xrun;

    2 析架上弦的受f.接头应设在节点附近，并不

宜设在支座节间和脊节间内；受压接头应锯平，可用

木夹板连接，但接缝每侧至少应有两个螺栓系紧；木

夹板的厚度宜取上弦宽度的1/2，长度宜取上弦宽度

的5倍；

    3 支座节点采用齿连接时，应使下弦的受剪面

避开髓心 （图7.3.4)，并应在施Z图中注明此要求。

7.4 天 窗

7.4.1 天窗包括单面天窗和双面天窗。当设置双面

天窗时，天窗架的跨度不应大于屋架跨度的1/30

    单面天窗的立柱应设置在屋架的节点部位；双面

天窗的荷载宜由屋脊节点及其相邻的上弦节点共同承

担，并应设置斜杆与屋架上弦连接，以保证其平面内

的稳定。

    在房屋两端开间内不宜设置天窗。

    天窗的立柱，应与析架上弦牢固连接。当采用通

长木夹板时，夹板不宜与彬架下弦直接连接 （图

7.4.1）。

                  天窗架

木 夹板

受 剪

，鑫
甲
觑
        图7.3.4 受剪面避开髓心示意图

7.3.5 钢木析架的下弦，可采用圆钢或型钢。当跨

度较大或有振动影响时，宜采用型钢〕圆钢下弦应设

有调整松紧的装置。

    当下弦节点间距大于2504 (d为圆钢直径）时，

应对圆钢下弦拉杆设置吊杆。

    杆端有螺纹的圆钢拉杆，当直径大于22、 时，

宜将杆端加粗 （如焊接一段较粗的短圆钢），其螺纹

应由车床加工，

    圆钢应经调直，需接长时宜采用对接焊或双帮条

焊，不得采用搭接焊。焊接接头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3.6 当析架上设有悬挂吊车时，吊点应设在析架

          图7.4.1 立柱的木夹板示意图

7.4.2 为防止灭窗边柱受潮腐朽，边柱处屋架的擦

条宜放在边柱内侧 （图7.4.2)。其窗橙和窗扇宜放

在边柱外侧，并加设有效的挡雨设施。开敞式天窗应

加设有效的挡雨板，并应作好泛水处理。

7.4.3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和9度地区，不宜设置

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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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2 边柱柱脚构造示意图

7.5 支 推

7.5.1 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结构在施工和使用期间

的空间稳定，防止析架侧倾，保证受压弦杆的侧向稳定．

承担和传递纵向水平力。

7.5.2 屋盖应根据结构的型式和跨度、屋面构造及荷

载等情况选用上弦横向支撑或垂直支撑。但当房屋跨

度较大或有锻锤、吊车等振动影响时，除应设置上弦横

向支撑外，尚应设W垂直支撑。

    支撑构件的截面尺寸，可按构造要求确定。

    注：乖直支撑系指在两棍屋架的上、下弦间设置

交叉腹杆 （或人字腹杆），并在下弦平面设置纵向水

平系杆，!7J螺栓连接，与上部锚固的擦条构成 个稳

定的柑架体系。

7.5.3 当采用上弦横向支撑时，房屋端部为山墙时，应

在端部第二开间内设置上弦横向支撑（图7.5.3);房屋端

部为轻型挡风板时，应在端开间内设置上弦横向支撑。

当房屋纵向很长时，对于冷摊瓦屋面或跨度大的房屋，上

弦横向支撑应沿纵向每20--30m设置一道。

    上弦横向支撑的斜杆如采用圆钢，应设有调整松

紧的装置。

十一一20 - 30m-寸

屋架

翅

倒

谊
邹
恕

目

          参加支撑工作的攘条

图7.5．3 上弦横向支撑

7.5.4 当采用垂直支撑时，垂直支撑的设置可根据

屋架跨度大小沿跨度方向设置一道或两道，沿房屋纵

向应间隔设置，并在垂直支撑的卜端设置通长的屋架

下弦纵向水平系杆。

    对上弦设置横向支撑的屋盖，当加设垂直支撑

时，可仅在有＿h弦横向支撑的开间中设置，但应在其

他开间设置通长的一F弦纵向水平系杆。

7.5.5  F列部位，均应设置垂直支撑；

    1 梯形屋架的支座竖杆处；

    2  F弦低于支座的下沉式屋架的折点处；

    3 设有悬挂吊车的吊轨处；

    4 杆系拱、框架结构的受压部位处；

    5 胶合木大梁的支座处。

    垂直支撑的设置要求，除第3项应按本规范第

7.5.4条的规定设置外，其余可仅在房屋两端第一开

间 （无山墙时）或第二开间 （有山墙时）设置，但应

在其他开间设置通长的水平系杆。

7.5.6 木柱承重房屋中，若柱间无刚性墙或木质剪

力墙，除应在柱顶设置通长的水平系杆外，尚应在房

屋两端及沿房屋纵向每隔20--30m设置柱间支撑。

    木柱和析架之间应设抗风斜撑，斜撑卜端应连在

析架上弦节点处，斜撑与木柱的夹角不应小于30%

7.5.7 符合下列情况的非开敞式房屋，可不设置支

撑；

    1 有密铺屋面板和山墙，且跨度不大于9m

时；

    2 房屋为四坡项，且半屋架与主屋架有u靠连

接时；

    3 屋盖两端与其他刚度较大的建筑物相连时。

    当房屋纵向很长，则应沿纵向每隔20一30m设

置一道支撑。

7.5.8 当屋架设有双面天窗时，应按本规范第

7.5.3条和第7.5.4条的规定设置天窗支撑。天窗架

两边立柱处，应按本规范第7.5.6条的规定设置柱间

支撑，且在天窗范围内沿主屋架的脊节点和支撑节

点，应设置通长的纵向水平系杆。

7.5.9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和7度地区的木结构支

撑布置可与非抗震设计相同，按本节规定设计。抗9

设防烈度为8度、屋面采用楞摊瓦或稀铺屋面板房

屋，不论是否设置垂直支撑，都应在房屋单元两端第

二开间及每隔20m设置一道 卜弦横向支撑；在设防

烈度为9度时，对密铺屋面板的房屋，不论是否设置

乘直支撑，都应在房屋单元两端第二开间设既一道 卜

弦横向支撑；对冷摊瓦或稀铺屋面板房屋，除应在房

屋单元两端第二开间及每隔20m同时设置一道 F弦

横向支撑和下弦横向支撑外，尚应隔间设置垂直支撑

并加设一r弦通长水平系杆

7.5.10 地双区的木结构房屋的屋架与柱连接处应设

里斜撑，当斜摊采用木夹板时。与木柱及屋架上、下

弦应采用螺栓连接；木柱柱顶应设暗禅插入屋架下弦

并用U形扁钢连接 （图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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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螺栓

7.6.4 设计轻屋面 （如油毡、合成纤维板材、压型

钢板屋面等）或开敞式建筑的木屋盖时，不论析架跨

度大小，均应将上弦节点处的攘条与析架、析架与

柱、木柱与基础等予以锚固。

7.6.5 地震区的木柱承重房屋中，木柱柱脚应采用

螺栓及预埋扁钢锚固在基础上，如图7.6.5所示。

U形扁钢

水平系杆

连接螺栓（椭圆孔） 8 胶 合 木 结 构

斜撑

8.1 一 般 规 定
连接螺栓

10 木构架端部斜撑连接

飞
与

7．5

树

图
7.6 锚 固

7.6.1 为加强木结构整体性，保证支撑系统的正常

工作，设计时应采取必要的锚固措施。

7.6.2 下列部位的擦条应与析架上弦锚固：

    1 支撑的节点处 （包括参加工作的擦条，见本

规范图7.5.3);

为保证析架上弦侧向稳定所需的支承点；

屋架的脊节点处。

8.1.1 本章规定适用于30 -- 45mm厚的锯材胶合而

成的层板胶合木构件制作的房屋结构的设计。

8.1.2 层板胶合木构件应采用经应力分级标定的木
板制作。各层木板的木纹应与构件长度方向一致。

8.1.3充分利用胶合木功能特点，做成外形美观，
受力合理，经济适用的大、中、小跨度结构和构件。

8.1.4 直线形胶合木构件的截面可做成矩形和工字
形；弧形构件和变截面构件宜采用矩形截面，胶合木

擦条或搁栅可采用工字形截面。

8.1.5 胶合木构件设计应根据使用环境注明对结构

用胶的要求，生产厂家严格遵循要求生产制作。，
创

1
口

    有山墙时，上述核条尚应与山墙锚固。

    擦条的锚固可根据房屋跨度、支撑方式及使用条

件选用螺栓、卡板 （图7.6.2)、暗销或其他可靠方

法。

8.2 构 件 设 计

＋ 令 1 ＋ ＋

十 I 十

模条 卡板

8.2.1 胶合木构件计算时可视为整体截面构件，不
考虑胶缝的松弛性。

8.2.2设计受弯、拉弯或压奇胶合木构件时，本规
范衰4.2.1一的抗宵强度设计值应乘以衰8.2.2的修

正系数，工字形和T形截面的胶合木构件，其抗奇强

度设计值除按表8.2.2乘以修正系数外，尚应乘以截

面形状修正系数0.90

  表 8.2.2 胶合木构件抗恋强度设计值修正系数

15025
            图7.6.2 卡板锚固示意图

    上弦横向支撑的斜杆应用螺栓与析架上弦锚固。

7.6.3 当析架踌度不小于，m时，析架支座应采用

妞性与绮、柱锚固。当采用木柱时．木柱柱脚与基础

应采用绍栓锚固。
                        一 ／木柱

│宽度      │ 截面离度 几《～ ）                                  │

│（．．．）├───┬────┬──┬──┬──┬───┬───┤│          │< 150 │150-500 │‘加│ ，加│ 8佣 │11川，│i 1200 │

│b< 150     │1.0   │1.0     │0.95│ 0.兑│ 0.85│ 0.80  │0.75  │

│bi150     │1.0   │1.15    │1.05│ 1.0 │ 0.90│0.85  │0.80  │

预埋扁钢

8.2.3 弧形胶合木构件应考虑由于层板弯曲而引起

的抗弯强度、顺纹抗拉强度及顺纹抗压强度的降低。

对于 R /t < 240的弧形构件，除应遵守本规范第

8.2.2条规定外，还应乘以由下式计算的修正系数：

      0-一。.76＋0.001（孚） (8.2.3)
螺栓

防潮层

(P.— 胶合木弧形构件强度修正系数；
R 胶合木弧形构件 内边的曲率半径

      （二 ）；

  t一一胶合木弧形构件每层木板的厚度

      (mm).
混 凝土基 础

图7.6.5 木柱与基础锚固和

          柱脚防潮

式中

8.3.1

8.3 设计构造要求

制作胶合木构件所用的木板，当采用一般针

                                          19

ww
w.
fre
eb
z.n
et



口扣时和软质阔叶材时，刨光后的厚度不宜大于

45mm；当采用硬木松或硬质阔叶材时，不宜大于

35nun。木板的宽度不应大于180mmo

8.3.2 弧形构件曲率半径应大于300t (t为木板厚

度），木板厚度不大于30irQn，对弯曲特别严重的构件，

木板厚度不应大于25nuno

8.3.3 屋架不应产生可见的挠度，胶合木析架在制

作时应按其跨度的1/200起拱。

8.3.4 制作胶合木构件的木板接长应采用指接。用

于承重构件，其指接边坡度，不宜大于1/10，指长
不应小于20mm，指端宽度bf宜取0.2一0.5rnin（图
8.3.4)0

的民用建筑。

9.1.2轻型木结构采用的材料应符合本规范第3章、
第4章和附录J的有关规定。结构规格材截面尺寸见

本规范附录N.1。

    注：考虑板材规格因素，构件间距为305mm,

406nim, 490nrm及610nun的尺寸可分别与本规范条

文中相应的间距300mm, 400mm, 500mm及600nrm

等尺寸等同使用。

9.1.3 采用轻型木结构时，应满足当地自然环境和使

用环境对建筑物的要求，并应采取可靠措施，防止木构

件腐朽或被虫蛀。确保结构达到预期的设计使用年限。

9.1.4轻型木结构的平面布置宜规则，质量和刚度变
化a均匀。所有构件之间应有可靠的连接和必要的锚

固、支撑，保证结构的承载力、刚度和良好的整体性。

9．2 设 计 要 求

图8.3.4 木板指接

8.3.5 胶合木构件所用木板的横向拼宽可采用平接；

上下相邻两层木板平接线水平距离

不应小于40mm（图8.3.5)

8.3.6 同一层木板指接接头间距不

应小于1.5m，相邻上下两层木板层

的指接接头距离不应小于10t (t为

板厚）。

8.3.7 胶合木构件同一截面上板材

指接接头数目不应多于木板层数的

1/4。应避免将各层木板指接接头沿

构件高度布置成阶梯形。

8.3.8 胶合木构件符合下列规定时，

肋：

板拼接

9.2.1 轻型木结构建筑的构件及连接应根据树种、

材质等级、荷载、连接型式及相关尺寸，按本规范第

5章、第6章的计算方法进行设计。

9.2.2 轻型木结构建筑抗震设计应符合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水平地

震作用计算可采用底部剪力法，结构基本自振周期可

按经验公式 T=0.05尸.75估算。H为基础顶面到建

筑物最高点的高度 （M).

9.2.3 在轻型木结构建筑中，由地震作用或风荷载

引起的剪力，由剪力墙和楼、T盖承受。当进行抗震

验算时，取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YR =0.80,阻尼比

取0.05.

9.2.4 楼、屋盖抗侧力设计可按本规范附录P进行
可不设置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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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字形截面构件的腹板厚度不小于80mm,

且不小于翼板宽度的一半；

    2 矩形、工字形截面构件的高度 h与其宽度h

的比值，梁一般不宜大于6，直线形受压或压弯构件

一般不宜大于5,弧形构件一般不宜大于4；超过上

述高宽比的构件，应设置必要的侧向支撑，满足侧向

稳定要求。

8.3.9 线性变截面构件设计时应注明坡度开始处和

坡度终止处的截面高度。

8.3.10弧形构件设计时应注明弯曲部分的曲率半径
或曲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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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轻 型 木 结 构

9.1 一 般 规 定

9.1.1 轻型木结构系指主要由木构架墙、木楼盖和

木屋盖系统构成的结构体系，适用于三层及三层以下

            2口

      承重墙墙肢

间水平中心距‘
图9.2.6 剪力墙平面布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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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小长度符合表9.2.6的规定。

9.2.5 由地震作用或风荷载产生的水平力，均应由 5 剪力墙的设置符合下列规定 （见图9.2.6):

木基结构板材和规格材组成的剪力墙承担。采用钉连 l.)单个墙段的高宽比不大于2:1;

接的剪力墙可按本规范附录Q进行设计。 2)同一轴线上墙段的水平中心距不大于

9.2.6 当满足下列规定时，轻型木结构抗侧力设计 7.6m;

可按构造要求进行： 3)相邻墙之间横向间距与纵向间距的比值不

    1 建筑物每层面积不超过600m2，层高不大于 大于2.5:1;

3.6m;                                                  4)墙端与离墙端最近的垂直方向的墙段边的

    2 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和7度 （0. log）时，建 垂直距离不大于2.4m;

筑物的高宽比不大于 1.2；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5)一道墙中各墙段轴线错开距离不大于

(0.158）和8度（0.2g）时，建筑物的高宽比不大 1.2m;
于1.0；建筑物高度指室外地面到建筑物坡屋顶二分 6 构件的净跨距不大于12. om;

之一高度处； 7 除专门设置的梁和柱外，轻型木结构承重构

    3 楼面活荷载标准值不大于2.5kN/m2；屋面活 件的水平中心距不大于600n-m;

荷载标准值不大于0. 5kN/m̀；雪荷载按国家标准 8 建筑物屋面坡度不小于1:12，也不大于1: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有关规定取值； 纵墙上檐口悬挑长度不大于1.2m；山墙上檐口悬挑

    4 不同抗震设防烈度和风荷载时，剪力墙的最 长度不大于0.4m.

                            表，.2.6 按构造要求设计时剪力墙的最小长度

        一 基本风压（kN/m2） 一 ｝ ｛ 每道剪力墙的最刁、长度 ｝

地面粗糙度
剪力

墙最

大间

距

（m）

    单 层

二层或三层的顶层

二层的底层

三层的二层
三层的底层

A ） B ｝ C ｝ D

ffif板用

木基结

构板材

面板用

石膏板

面板用

木基结

构板材

面板用

石膏板

面板用

木基结

构板材

面板用

石膏板

最
大
允
许
层
数

抗
震
设
防
烈
度

0.25L

0.30乙

030L

0.50L ｝0.40L ｝0.75L ｝0.55L

0.60L"｝0.45L 10.90L．｝0.70L

0.60L'｝0.45L 10.90L"｝0.7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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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度｝0.20g｝0.40｝0.55｝0.75一”.8｛5.3｝2｝0.45L｝0.90L！0.70L｝一 ｝一 ｝ 一
  注：1表中建筑物长度L指平行于该剪力墙方向的建筑物长度；

      2  "1墙体用石膏板作面板时，墙体两侧均应采用；当用木基结构板材作面板时，至少墙体一侧采用；

      3 位于基础顶面和底层之间的架空层剪力墙的最小长度应与底层要求相同；

      4 ＊号表示当楼面有混凝土面层时，面板不允许采用石膏板；

      5采用木基结构板材的剪力墙之间最大间距；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和7度（(0.10g）时，不得大于10.6m；抗震设

        防烈度为7度 (0.158）和8度 （0.20g）时，不得大于7.6m;
      6 所有外墙均应采用木基结构板作面板，当建筑物为三层、平面长宽比大于2.5:1时，所有横墙的面板应采用两

          面木基结构板；当建筑物为二层、平面长宽比大于2.5:1时，至少横向外墙的面板应采用两面木基结构板。

3 构 造 要 求

9.3.1 承重墙的墙骨柱应采用材质等级为VC及其

以上的规格材；非承重墙的墙骨柱可采用任何等级的

规格材。墙骨柱在层高内应连续，允许采用指接连

接，但不得采用连接板连接。

    墙骨柱间距不得大于600mm。承重墙的墙骨柱

截面尺寸应由计算确定。

    墙骨柱在墙体转角和交接处应加强，转角处的墙

骨柱数量不得少于二根。

    开孔宽度大于墙骨柱间距的墙体，开孔两侧的墙

骨柱应采用双柱；开孔宽度小于或等于墙骨柱间净距

并位于墙骨柱之间的墙体，开孔两侧可用单根墙骨

柱。

9.3.2 墙体底部应有底梁板或地梁板，底梁板或地

梁板在支座上突出的尺寸不得大于墙体宽度的1/3,

宽度不得小于墙骨柱的截面高度。

    墙体顶部应有顶梁板，其宽度不得小于墙骨柱截

面的高度，承重墙的顶梁板宜不少于二层，但当来自

楼盖、屋盖或顶棚的集中荷载与墙骨柱的中心距不大

于50tnm时，可采用单层顶梁板。非承重墙的顶梁板

可为单层。

21

ww
w.
fre
eb
z.n
et



    多层顶梁板上、下层的接缝应至少错开一个墙骨

柱间距，接缝位置应在墙骨柱上。在墙体转角和交接

处，上、下层顶梁板应交错互相搭接。单层顶梁板的

接缝应位于墙骨柱上，并在接缝处的顶面采用镀锌薄

钢带以钉连接。

9.3.3 当承重墙的开孔宽度大于墙骨柱间距时，应

在孔顶加设过梁，过梁设计由计算确定。

    非承重墙的开孔周围，可用截面高度与墙骨柱截

面高度相等的规格材与相邻墙骨柱连接。非承重墙体

的门洞，当墙体有耐火极限要求时，应至少用二根截

面高度与底板梁宽度相同的规格材加强门洞。

9.3.4 当墙面板采用木基结构板材作面板、且最大

墙骨柱间距为400mm时，板材的最小厚度为9mm;

当最大墙骨柱间距为600xnm时，板材的最小厚度为

11mma

    墙面板采用石膏板作面板时，当最大墙骨柱间距

为400nim时，板材的最小厚度为9mm；当最大墙骨

柱间距为600mm时，板材的最小厚度为12mmq

9.3.5 轻型木结构的楼盖采用间距不大于600mm的

楼盖搁栅、木基结构板材的楼面板和木基结构板材或

石膏板铺设的顶棚组成。搁栅的截面尺寸由计算确

定。

    楼盖搁栅可采用矩形、工字形 （木基材制品）截

面。

9.3.6 楼盖搁栅在支座上的搁置长度不得小于

40rnmo

    搁栅端部应与支座连接，或在靠近支座部位的搁

栅底部采用连续木底撑、搁栅横撑或剪刀撑 （见图

    1 平行于搁栅的非承重墙，应位于搁栅或搁栅

间的横撑上。横撑可用截面不小于40mm x 90rrmm的

规格材，横撑间距不得大于1. 2m.

    2 平行于搁栅的承重内墙，不得支承于搁栅上，

应支承于梁或墙上。

    3 垂直于搁栅的内墙，当为非承重墙时，距搁

栅支座的距离不得大于900rrmm；当为承重墙时，距

搁栅支座不得大于600rnrn。超过上述规定时，搁栅

尺寸应由计算确定。

9.3.， 带悬挑的楼盖搁栅，当其截面尺寸为40mm

x 185rnm时，悬挑长度不得大于400mm；当其截面

尺寸等于或大于40m= x 235inm时，悬挑长度不得大

于600mm。未作计算的搁栅悬挑部分不得承受其他

荷载。

    当悬挑搁栅与主搁栅垂直时，未悬挑部分长度不应

小于其悬挑部分长度的6倍，．并应根据连接构造要求与

双根边框梁用钉连接。

9.3.10 楼面板的厚度及允许楼面活荷载的标准值应

符合表9.3.10的规定。

    铺设木基结构板材时，板材长度方向与搁栅垂

直，宽度方向拼缝与搁栅平行并相互错开。楼板拼缝

应连接在同一搁栅上，板与板之间应留有不小于

3mm的空隙。

表9.3.10 楼面板厚度及允许楼面活荷载标准值

│最大搁栅间距 （mm) │ 木基结构板的最小厚度 （mm)   │

│                  │Qk镇2.5kN/m2│ 2.5kN/mz< Qk  │

│                  │            │  < 5.OkN/c矛 │

│400               │15          │ 15            │

│500               │15          │18            │

│600               │18          │ 22            │

          图9.3.6 搁栅间支撑示意图
              (a）搁栅横撑；(b)剪刀撑

9.3.， 楼盖开孔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开孔周围与搁栅垂直的封头搁栅，当长度大于

1.2m时，应用两根搁栅；当长度超过3.2m时，封头搁栅

的尺寸应由训调：确定；

    2 开孔周围与搁栅平行的封边搁栅，当封头搁

栅长度超过800mm时，封边搁栅应为两根；当封头

搁栅长度超过2.0m时，封边搁栅的截面尺寸应由计

算确定；
    3 开孔周围的封头搁栅以及被开孔切断的搁栅，

当依靠楼盖搁栅支承时，应选用合适的金属搁栅托架

或采用正确的钉连接方式。

9.3.8 支承墙体的楼盖搁栅应符合F列规定：

            22

9.3.11 轻型木结构的屋盖，可采用由结构规格材制

作的、间距不大于600mm的轻型析架；跨度较小时，

也可直接由屋脊板 （或屋脊梁）、椽条和顶棚搁栅等

构成。析架、椽条和顶棚搁栅的截面应由计算确定，

并应有可靠的锚固和支撑。

    椽条和搁栅沿长度方向应连续，但可用连接板在

竖向支座上连接。椽条和搁栅在支座上的搁置长度不

得小于40mm，椽条的顶端在屋脊两侧应用连接板或

按钉连接构造要求相互连接。

    屋谷和屋脊椽条截面高度应比其他处椽条大

50mm.

9.3.12 椽条或搁栅在屋脊处可由承重墙或支承长度

不小于90mm的屋脊梁支承。

    当椽条连杆跨度大于2.4mm时，应在连杆中心

附近加设通长纵向水平系杆，系杆截面尺寸不小于

20mm X 90mm（图9.3.12)0

    当椽条连杆的截面尺寸不小于40mm X 90mm时，
对于屋面坡度大于1:3的屋盖，可作为椽条的中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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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匕

座。

    屋面坡度不小于1:3时，且椽条底部有可靠的防

止椽条滑移的连接时，则屋脊板可不设支座。此时，

屋脊两侧的椽条应用钉与顶棚搁栅相连，按钉连接的

要求设计。

                                屋脊梁
                椽条 一／厂弋班条体杆纵向水平系杆

300mm的窄板，但不得多于两块；当结构板的宽度

小于300mm时，应加设填块固定；

经常处于潮湿环境条件下的钉应有防护涂层；

钉距每块面板边缘不得小于10rnm，中间支

顶拥搁栅

顶 梁板

          图9.3.12 橡条连杆加设通长纵

              向水平系杆作法示意图

9.3.13 当屋面或顶棚开孔大于椽条或搁栅间距离

时，开孔周围的构件应进行加强。

9.3.14 上人屋顶的屋面板厚度应按本规范表

9.3.10对楼面的要求选用，对不上人屋顶的屋面板

厚度应符合表9.3.14的规定。

表，.3.14 屋面板厚度

木基结构板的最小厚度 （mm )
支承板的

间距 (mm)Gk}<0. AN叫0.3kN/mz< Gk-<l. 3kN/m'
Sk燕2.OkN/m̀ ｝ Sk成2.OkN/m̀

11

一
n

一
12

9

－
12

40（）
－500
－600
注：当恒荷载标准值Gk > 1.3kN/m2或：k%2.OkN/mz

    时，轻型木结构的构件及连接不能按构造设计，

    而应通过计算进行设计。

9.3.15 轻型木结构构件之间应有可靠的连接。各种

连接件均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进口产品应符

合 《木结构设计规范》管理机构审查认可的按相关标

准生产的合格产品。必要时应进行抽样检验。

    轻型木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主要是钉连接。按构

造设计的钉连接要求和楼面板、屋面板及墙面板与轻

型木结构构架的钉连接要求见本规范附录N.2及

N.3.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轻型木结构，连接中关键部位

应采用螺栓连接。

9.3.16 剪力墙和楼、屋盖应符合下列构造要求：

    1 剪力墙骨架构件和楼、屋盖构件的宽度不得

小于40mm，最大间距为600mm;

    2 剪力墙相邻面板的接缝应位于骨架构件上，

面板可水平或竖向铺设，面板之间应留有不小于

3mm的缝隙；

    3 木基结构板材的尺寸不得小于1.2m x 2.4m,

在剪力墙边界或开孔处，允许使用宽度不小于

座上钉的间距不得大于300inm，钉应牢固的打人骨

架构件中，钉面应与板面齐平。

    6 当墙体两侧均有面板，且每侧面板边缘钉间

距小于150mm时，墙体两侧面板的接缝应互相错开，

避免在同一根骨架构件上。当骨架构件的宽度大于

65二 时，墙体两侧面板拼缝可在同一根构件上，但

钉应交错布置。

9.3.1? 当木屋盖和楼盖用作混凝土或砌体墙体的侧
向支承时，楼、屋盖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以保

证水平力的可靠传递。木屋盖和楼盖与墙体之间应有

可靠的锚固；锚固连接沿墙体方向的抵抗力应不小于

3.OkN/mo

9.3.18 轻型木结构构件的开孔或缺口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屋盖、楼盖和顶棚等的搁栅的开孔尺寸不得

大于搁栅截面高度的1/4，且距搁栅边缘不得小于

50rnrn;

    2 允许在屋盖、楼盖和顶棚等的搁栅上开缺口，

但缺口必须位于搁栅顶面，缺口距支座边缘不得大于

搁栅截面高度的1/2，缺口高度不得大于搁栅截面高度

的1乃；

    3 承重墙墙骨柱截面开孔或开凿缺口后的剩余

高度不应小于截面高度的2/3，非承重墙不应小于

40mm;

    4 墙体顶梁板的开孔或开凿缺口后的剩余高度

不应小于50mm;

    5 除在设计中已作考虑，否则不得随意在屋架

构件上开孔或留缺口。

9.4 梁、柱和基础的设计

9.4.1 柱底与基础应保证紧密接触，并应有可靠锚

固。

9.4.2 梁在支座上的搁置长度不得小于90xnm，梁

与支座应紧密接触。

9.4.3 当梁是由多根规格材用钉连接做成组合截面

梁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组合梁中单根规格材的对接应位于梁的支座

上；

    2 组合截面梁为连续梁时，梁中单根规格材的

对接位置应位于距支座1/4梁净跨附近的范围内；相

邻的单根规格材不得在同一位置上对接，在同一截面

上对接的规格材数量不得超过梁规格材总数的一半；

任一根规格材在同一跨内不得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接

头；边跨内不得对接；

    3 当组合截面梁采用40nmm宽的规格材组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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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材之间应沿梁高采用等分布置的二排钉连接，钉

长不得小于90mm，钉的中距不得大于450mm，钉的

端距为100一150nun;

    4 当组合截面梁采用40mm宽的规格材以螺栓

连接时，螺栓直径不得小于12mm,螺栓中距不得大

丁1. 2m,螺栓端撇不得大于600mm,

，，4.4 梁和柱的连接应根据计算确定。

9.4.5 组合柱和不符合本规范第9.4.3条规定的组

合梁，应根据相应的设计方法和规定进行设计。

9.4.6 建筑物室内外地坪高差不得小于300mm，无

地下室的底层木楼板必须架空，并应有通风防潮措

施。

9.4.7 在易遭虫害的地方，应采用经防虫处理的木

材作结构构件。木构件底部与室外地坪间的高差不得

小于450mmo

9.4.8 直接安装在基础顶面的地梁板应经过防护剂

加压处理，用直径不小于12mm、间摊不大于2.0m

的锚栓与基础锚固。锚栓埋人基础深度不得小于

300mm，每根地梁板两端应各有一根锚栓，端距为

100---300mm.

9.4.9 底层楼板搁栅直接置于混凝土基础上时，构

件端部应作防腐防虫处理；当搁栅搁置在混凝土或砌

体基础的预留槽内时，除构件端部应作防腐防虫处理

外，尚应在构件端部两侧留出不小于20二 的空隙，

且空隙中不得填充保温或防潮材料。

9.4.10 轻型木结构构件底部距架空层下地坪的净距

小于150nim时，构件应采用经过防腐防虫处理的木

材，或在地坪＿L铺设防潮层。

9.4.11 承受楼面荷载的地梁板截面不得小于40nun

x 90mm。当地梁板直接放置在条形基础的顶面时，

地梁板和基础顶面的缝隙间应填充密封材料。

续裹

│构 件 名 称                      │附火极限 (h)   │

│非承，外幼、硫散走道两侧的月幼│ 难艘烧体1.00  │

│分蜜用摘                      │难姗烧体0.50  │

│多层承，柱                    │难燃烧体1.00  │

│单层承，柱                    │难傲烧体1.00  │

│梁                            │难姗烧体1.00  │

│楼益                          │难姗烧体1.00  │

│屋顶承，构件                  │难燃烧体1.00  │

│疏散楼梯                      │难姗烧体0.50  │

│蜜内吊顶                      │难娜烧体0.25  │

│注：1且顶裹层应采用不可姗材料；               │

│    2 当同一座木结构建筑由不同离度组成，较低部 │

│      分的展顶承，构件必须是难姗烧体．耐火极限│

│      不应小于1.00ho                          │

10.2.2 各类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按本

规范附录R确定。

10.3 建筑的层数、长度和面积

10.3.1 木结构建筑不应超过三层。不同层数建筑最

大允许长度和防火分区面积不应超过衰10.3.1的规

定。

    表10.3.1 木结构建筑的层数、长度和面积

10 木结构防火

│层数│ 最大允许长度 （m)│每层．大允许面积 (砂)  │

│单层│ 1oo             │1200                  │

│两层│ 80              │侧姆                  │

│三层│ 60              │600                   │

│注：安装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木结构建筑。每层楼│

│    最大允许长度、面积应允许在裹10.3.1的落础上│

│    扩大一倍，局部设t时，应按局部面积计算。   │

                10.1 一 般 规 定

10.1.1木结构建筑的防火设计，应按本章规定执
行。本章未规定的应遵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执行。

      10.2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10.2.1 木结构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不应

低于表10.2.1的规定。

        裹10.2.1木结构建筑中构件的
              傲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 件名 称 ｝附火极限（h)

                10.4 防 火 间 距

10.4.1 木结构建筑之间、木结构建筑与其他耐火等

级的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裹10.4.1的规定。

      表10.4.1 木结构建筑的防火间距 （m)

建筑种类I-、二级建倒三级建筑床结构建浏四级趁筑｝

94411州 8.00 ｛9.00｝10.00｝11.00
  注：防火间距应按相邻趁筑外姗的最近距离计算，当
      外幼有突出的可姗构件时。应从突出部分的外级

算起

防火绪

承，J、分户幼、搜梯和电梯井泊体

不艘烧体3.00

难姗烧体1.00

10.4.2 两座木结构建筑之间、木结构建筑与其他结

构建筑之间的外绮均无任何门宙洞口时，其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4.00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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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两座木结构之间、木结构建筑与其他耐火每

级的趁筑之间，外J．的门宙洞口面积之和不超过该外

0面积的10％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10.4.3的

规定。

      衰10.4.3 外绮开口率小于 10％时的

                  防火间距 （m)

10.8 烹 饪 炉

│建筑种类  │一、二、三级趁筑│木结构趁筑│ 四级班筑│

│木结构跪筑│ 5.00            │6。加     │7.00    │

10.8.1 烹饪炉的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放置烹饪炉的平台应为不燃烧体；

    2 烹饪炉上方0.75m、周围 0.45m的范围内不

应有可燃装饰或可燃装置。

10.8.2 除本规范第 10.8.1条要求外，燃气烹饪炉

应符合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

12-99的规定。

10.5 材料的燃烧性能 10.9 天 窗

10.5.1 木结构米用的建筑材料，其燃烧性能的技术

指标应符合 《建筑材料难燃性试验方法》GB 8625的

规定。

10.5.2 室内装修材料：
    房间内的墙面、吊顶、采光窗、地板等所采用的

材料，其防火性能均应不低于难燃性B,级。

10.5.3 管道及包覆材料或内衬：

    1 管道内的流体能够造成管道外壁温度达到

120℃及其以上时，管道及其包覆材料或内衬以及施

工时使用的胶粘剂必须是不燃材料；

    2 外壁温度低于 120℃的管道及其包覆材料或

内衬，其防火性能应不低于难燃性B,级。

10.5.4 填充材料：

    建筑中的各种构件或空间需填充吸音、隔热、保

温材料时，这些材料的防火性能应不低于难燃性 B,

级。

10.9.1 由不同高度部分组成的一座木结构建筑，较

低部分屋面上开设的天窗与相接的较高部分外墙上的

门、窗、洞口之间最小距离不应小于5.00m，当符合

下列情况之一时，其距离可不受限制；

    1 天窗安装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为固定式乙

级防火窗；

    2 外墙面上的门为遇火自动关闭的乙级防火门，

窗口、洞口为固定式的乙级防火窗。

10.10 密 闭 空 间

10.6 车 库

10.6.1 附设于木结构居住建筑并仅供该居住单元使
用的机动车库，可视作该居住单元的一部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居住单元之间的隔墙不宜直接开设门窗洞口，

确有困难时，可开启一橙单门，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机动车库直接相通的房间，不应设计为

臣卜室；

      2)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1.0h;

        3）门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0.6h;

      4）门上应装有无定位自动闭门器；

    2 总面积不宜超过60衬。

10.10.1 木结构建筑中，下列存在密闭空间的部位
应采取隔火措施：

    1 轻型木结构层高小于或等于3。时，位于墙

骨柱之间楼、屋盖的梁底部处；当层高大于3rri时，

位于墙骨柱之间沿墙高每隔3m处及楼、屋盖的梁底

部处；

    2 水平构件 （包括屋盖，楼盖）和竖向构件

（墙体）的连接处；

    3 楼梯 卜下第一步踏板与楼萧交接处。

11.0.1

施：

      1

      2

土中；

      3

    11 木结构防护

木结构中的下列部位应采取防潮和通风措

在拓架和大梁的支座下应设t防湘层；

在木柱下应设t柱墩．严禁将木柱宜接埋入

析架、大梁的支座节点或其他承1木构件不

10.7 采 暖 通 风

10.7.1 木结构建筑内严禁设计使用明火采暖、明火

生产作业等方面的设施。

10.7.2 用于采暖或炊事的烟道、烟囱、火炕等应采

用非金属不燃材料制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木构件相临部位的壁厚不小于240mm;

    2 与木结构之间的净距不小于 120mm，且其周

围具备良好的通风环境。

得封闭在J．、保温层或通风不良的环境中 （圈

11.0.1-1和圈11.0.1-2);

    4 处于房屋陈蔽部分的木结构，应设通风孔洞；

    s ，天结构在构造上应避免任何部分有积水的

可能．并应在构件之间留有空限 （连接部位除外）；

    ‘ 当室内外沮差很大时．房甩的圈护结构 （包

括保通吊顶），应采取有效的保通和用气措施。

11.0.2 木结构构造上的防腐、防虫措施，除应在设

计图纸中加以说明外，尚应要求在施工的有关工序交

接时，检查其施工质量，如发现有问题应立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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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处理前进行。木构件经防腐防虫处理后，应避免

重新切割或钻孔。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确有必要作局

部修整时，必须对木材暴露的表面，涂刷足够的同品

牌药剂。

11.0.7 木结构的防腐、防虫采用药剂加压处理时，

该药剂在木材中的保持量和透人度应达到设计文件规

定的要求。设计未作规定时，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规定的最

低要求。
空隙

附录A 承重结构木材材质标准

A.1 一般承重木结构用木材材质标准

空隙

1,I-一 吊顶

                  (b)

图11.0.1-1 外排水屋盖支座

    节点通风构造示意图

A.1.1 方木

        表A.1.1 承孟结构方木材质标准

项次 ｛ 缺 陷 名 称
  材

I。

刃允许

质 等

  0，

不允许

级

  皿，

不允许

譬 寥瞥
（。） (b)

  腐朽

  木节

  在构件任一面任何
150mm长度上所有木
节尺寸的总和，不得
大于所在面宽的
  斜纹

  任何1m材长上平均
倾斜高度，不得大于

娜（连｝
4911｝2/5
为 1/4)｛

80mm

                图 11.0.1-2 内排水屋

            盖支座节点通风构造示意图

11.0.3 下列情况。除从结构上采取通风防湘措施

外，尚应进行药荆处理。

    1 庵天结构；

    2 内排水析架的支座节点处；
    3 椒条、搁栅、柱等木构件直接与砌体、混凝

土接触部位；

    4 白蚊容昌争殖的溯湿环境中使用的木构件；

    5 承孟结构中使用马尾松、云南松、湿地松、

桦木以及新利用树种中昌腐朽或易遭虫容的木材。

11.0.4 常用的药剂配方及处理方法，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的

规定采用。

    注：1 虫害主要指白蚁、长蠢虫、粉蠢虫及天

        牛等的蛀蚀。

        2 实践证明，沥青只能防潮，防腐效果很

        差，不宜单独使用。

11.0.5 以防腐、防虫药剂处理木构件时，应按设计

指定的药剂成分、配方及处理方法采用。受条件限制

而需改变药剂或处理方法时，应征得设计单位同意。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使用未经鉴定合格的药

剂。

11.0.6 木构件 （包括胶合木构件）的机械加工应在

            26

髓心
应避开

受剪面
不 限

  裂缝

  (1)在连接部位的
受剪面L

  (2）在连接部位的
受剪面附近，其裂缝
深度 （有对面裂缝时
用两者之和）不得大
于材宽的

不允许｝不允许

120mm

不限

不允许

不限

虫 蛀
允许有表面虫沟，
  不得有虫眼

注：1对于死节 （包括松软节和腐朽节），除按一般
      木节测量外，必要时尚应按缺孔验算；若死节
      有腐朽迹象，则应经局部防腐处理后使用；

    2 木节尺寸按垂直于构件长度方向测量。木节衷
      现为条状时，在条状的一面不量 （附图A.1),
      直径小于1 Omm的活节不量。

d2＋d3
在此面表现为条状，不量

附图A 木节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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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板材

        表A.1．2 承孟结构板材材质标准
A.2 胶合木结构板材材质标准

│项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

│    │                  │I。     │n。   │M.    │

│1   │ 腐朽              │不 允许  │不允许│ 不允 许│

│2   │  木 节            │1/4 （连 │ 1/3   │ 2/5   │

│    │  在构件任一面任何│接部位  │      │      │

│    │150mm长度上所有木 │为1/5)  │      │      │

│    │节尺寸的总和，不得│        │      │      │

│    │大于所在面宽的    │        │      │      │

│3   │  斜 纹            │50mm    │SOmm  │120mm │

│    │  任何lm材长上平均│        │      │      │

│    │倾斜高度，不得大于│        │      │      │

│4   │ 髓 心              │不 允 许   │不 允 许 │ 不 允 许 │

│5   │  裂缝            │不 允许  │不允许│ 不允 许│

│    │  在连接部位的受剪│        │      │      │

│    │面及其附近        │        │      │      │
│6   │ 虫 蛀              │允许有 表 面虫沟 ，        │

│    │                  │  不得有虫眼            │

│注：对于死节 （包括松软节和腐朽节），除按一般木节  │

│    测量外，必要时尚应按缺孔验算。若死节有腐朽    │

│    迹象，则应经局部防腐处理后使用。              │

表A.2.1 胶合木结构板材质标准

A.1.3 原木

        表A.1.3 承皿结构原木材质标准

│项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

│    │                  │I：     │II。  │皿。  │

│1   │ 腐 朽              │不 允 许   │不 允 许 │ 不 允 许 │

│2   │  木 节            │    1/4 │ 1/3   │ 不 限  │

│    │  (1)在构件任一面 │1/10（连│ 1/6   │1/6   │

│    │任何150mrn长度上沿│接部位  │      │      │

│    │周长所有木节尺寸的│为1/12) │      │      │

│    │.A和，不得大于所测│        │      │      │

│    │部位原木周长的    │        │      │      │

│    │  (2）每个木节的最│        │      │      │

│    │大尺寸，不得大于所│        │      │      │

│    │测部位原木周长的  │        │      │      │

│3   │  扭 纹            │80mm    │120mm │ 150mm │

│    │  小头lm材长上倾斜│        │      │      │

│    │高度不得大于      │        │      │      │
│4   │ 髓 心              │应 避 开   │不 限   │不 限  │

│    │                  │受剪面  │      │      │

│5   │ 虫 蛀              │容 许 有 表 面 虫 沟 ，        │

│    │                  │  不得有虫眼            │

│注：1 对于死节 （包括松软节和腐朽节），除按一般     │

│      木节测量外，必要时尚应按缺孔验算；若死节    │

│      有腐朽迹象，则应经局部防腐处理后使用；      │

│    2 木节尺寸按垂直于构件长度方向测量，直径小     │

│    于lomm的活节不量；                            │

│    3 对于原木的裂缝，可通过调整其方位 （使裂缝     │

│      尽量垂直于构件的受剪面）予以使用。          │

│项次│ 缺 陷 名 称            │材 质 等 级                  │

│    │                    │I、     │II6   │m6      │

│1   │ 腐 朽                │不 允许  │不允许│ 不 允许  │

│2   │  木 节              │  1乃   │  2巧 │  12    │

│    │  (1)在构件任一面任 │不允许  │不允许│不允许  │

│    │何200二 长度上所有   │        │      │        │

│    │木节尺寸的总和，不得│        │      │        │

│    │大于所在面宽的      │        │      │        │

│    │  (2)在木板指接及其 │        │      │        │

│    │两端各l00mm范围内   │        │      │        │

│3   │  斜纹              │50mm    │80mm  │150mm   │

│    │  任何lm材长上平均  │        │      │        │

│    │倾斜高度，不得大于  │        │      │        │

│4   │ 髓 心                 │不 允 许   │不 允许 │ 不 允 许   │

│5   │  裂缝              │    1/4 │ 1乃   │    12  │

│    │  (1)在木板窄面上的 │  不限  │不限  │对侧立腹│

│    │裂缝，其深度 （有对面│        │      │板工字梁│

│    │裂缝用两者之和）不得│        │      │的腹板：│

│    │大于板宽的          │        │      │1/3，对 │

│    │  (2）在木板宽面上的│        │      │其他板  │

│    │裂缝，其深度 （有对面│        │      │材不限  │

│    │裂缝用两者之和）不得│        │      │        │

│    │大于板厚的          │        │      │        │

│6   │ 虫蛀                │允许 有表 面虫沟 ，          │

│    │                    │  不得有虫眼              │

│7   │  涡纹              │不 允许  │不 允许│ 不 允许  │

│    │  在木板指接及其两端│        │      │        │

│    │各l00mm范围内       │        │      │        │

│注：1 同表A.1.1注；                                    │

│    2 按本标准选材配料时，尚应注意避免在制成的         │

│      胶合构件的连接受剪面上有裂缝；                  │

│    3 对于有过大缺陷的木材。可截去缺陷部份，经重       │

│      新接长后按所定级别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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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轻型木结构用规格材材质标准

表A.3 轻型木结构用规格材材质标准

│项次│ 缺 陷 名 称              │ 材 质 等 级                                                                                    │

│    │                      │I。               │((。                │班。                    │N,                      │

│1   │振 裂 和 干 裂             │  允 许 个 别 长 度 不 超 过 600mm ，不           │  贯 通 ：长 度 不 超 过 600mm ;│ 贯 通 一 L乃                │

│    │                      │贯通                                    │  不贯 通：长度 不 超 过    │不贯通一全长            │

│    │                      │                                        │900mm或L /4             │三面环裂-L /6           │

│2   │漏 刨                  │构 件 的 1096轻 度 漏 刨 【3]                  │  5％ 构 件 含 有 轻 度 漏 刨   │  1096轻 度 漏 刨 伴        │

│    │                      │                                        │[5]，或重度漏刨[4],600mm│有重度漏刨〔4]          │

│3   │劈 裂                   │ b                                       │1.5b                    │b /6                    │

│4   │斜 纹 ：斜 率 不 大 于      │ 1:12              │1:10                │1:8                     │1:4                     │

│5   │钝棱 [6)               │  不 超 过 h14和 b /4，全 长或 等效           │  不 超 过 h /3和 b13，全 长 │  不超 过 h /2和 b/        │

│    │                      │材面                                    │或等效材面              │2，全长或等效材面       │

│    │                      │  如果每边钝棱不超过h/2或b/             │  如果每边钝棱不超过2h l│  如果每边钝棱不        │
│    │                      │3,L/4                                   │3或 b/2,L/4              │超 过 7h /8或 3b/4,        │

│    │                      │                                        │                        │L /4                    │

│6   │针 孔 虫 眼              │每 25mm 的 节 孔 允 许 48个 针 孔 虫 眼 ，以 最 差 材 面 为 准                                                 │

│7   │大 虫 眼                │每 25mm 的 节 孔 允 许 12个 6mm 的 大 虫 眼 ，以最 差 材 面 为 准                                              │

│8   │腐朽一 材心 ［16]a      │ 不 允 许                                  │  当 h > 40mm 时 ，不 允 许 ，│ 1乃 截 面 〔12]            │

│    │                      │                                        │否则h /3或b /3          │                        │

│9   │腐朽一 白腐 [16]b       │ 不 允许                                  │1/3体积                 │                        │

│10  │腐 朽一 蜂窝腐 鸳16]c    │ 不允许                                  │1/6材宽 ［12」一坚 实 仁12]│ 100％坚实               │

│11  │ 腐 朽 一 局 部 片 状 腐 〔16)d│ 不 允 许                                   │1/6材 宽 〔12],[13]       │ 1/3截 面                  │

│12  │腐朽一 不健 全材        │ 不 允许                                  │  最 大 尺 寸 b/12和 50mm    │  1/3截 面 ，深 入 部       │

│    │                      │                                        │长，或等效的多个小尺寸  │分1/6长度【14]          │
│    │                      │                                        │[12]                    │                        │

│13  │ 扭 曲 ，横 弯 和 顺 弯 [7]   │ 1/2中 度                                 │轻 度                     │中 度                    │

│14  │ 节 子 和 节 孔 ［15]       │健 全 ，均   │死 节   │健 全 ，均   │死 节     │任 何 节 子   │ 节 孔 仁10]   │任 何 节 子    │节 孔 ［ill │

│    │  高度（mm)           │匀分布    │和节  │匀分布的  │和节    │  (mm)    │  (mm)      │  (mm)      │  (mm )    │

│    │                      │的死节    │孔[8］│  死节    │孔仁9〕 │          │            │            │          │

│    │                      │  (mm)    │(mm )  │  (mm)    │（二 ）  │          │            │            │          │
│    │                      │材边│材心│      │材边│材心│        │材边│ 材心│            │材边│’材心│          │

│    │40                    │10  │10  │ 10    │13  │13  │ 13      │16  │ 16  │ 16          │19  │19    │19        │

│    │65                    │13  │ 13  │ 13    │19  │ 19  │ 19      │22  │ 22  │ 22          │32  │32    │32        │

│    │90                    │19  │22  │ 19    │25  │38  │25      │32  │ 51  │ 32          │44  │64    │44        │

│    │115                   │25  │38  │ 22    │32  │48  │ 29      │41  │ 60  │ 35          │57  │ 76    │48        │

│    │140                   │29  │48  │ 25    │38  │57  │ 32      │48  │ 73  │ 48          │70  │ 95    │51        │

│    │185                   │38  │57  │ 32    │51  │70  │38      │64  │ 89  │ 51          │89  │114   │64        │

│    │235                   │48  │67  │ 32    │64  │93  │ 38      │83  │ 108 │ 64          │114 │ 140   │ 76        │

│    │285                   │57  │ 76  │ 32    │76  │95  │ 38      │95  │ 121 │ 76          │140 │ 165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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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次│ 缺 陷 名 称              │ 材 质 等 级                                                                      │

│    │                      │V。                       │班}                       │珊c                   │

│1   │振 裂 和 干 裂            │不 贯 通 一 全 长               │材 面 一 长 度 不 超 过 600mm     │  贯 通 一 长 度 不 超 过    │

│    │                      │贯通和三面环裂L /3        │                          │600mm                 │
│    │                      │                          │                          │  不贯通一长度不超    │

│    │                      │                          │                          │过 900mm或不大于       │
│    │                      │                          │                          │L /4                  │

│2   │漏刨                  │  任 何 面 中 的 轻度 漏 刨 中 ，宽│ 轻 度漏刨 一 10％构件        │  轻度漏 刨 〔5〕占构件 │

│    │                      │面含10％的重度漏刨仁4]    │                          │的5％，或重度漏刨     │

│    │                      │                          │                          │[4],600mm             │
│3   │劈 裂                   │ 2b                        │b                         │3b                    │

│    │                      │                          │                          │2                     │

│4   │裂 纹 ：斜 率 不 大 于       │ 1:4                       │1:6                       │1:4                   │

│5   │钝棱 [6]               │  不 超 过 h13和 b14，全 长或  │  不 超 过 h /4和 b/4，全 长 或 │  不超 过 h /3和 b/3,    │

│    │                      │等效材面，                │等效材面，                │全长或等效材面，      │
│    │                      │  如果每边钝棱不超过h乃或 │  如果每边钝棱不超过h12或 │  如果每边钝棱不超    │
│    │                      │3b/4,L/4                  │b乃，L /4                 │过2h/3或 b/2,L/4       │

│6   │针孔虫 眼              │每 25mm的节 孔允 许 48个针 孔虫 眼 ，以最差 材 面为准                                  │

│7   │大虫 眼                │每 25mm的节 孔允 许 12个或 6inm大 虫眼 ，以最 差材 面为 准                              │

│8   │腐 朽 一 材 心 〔16]a      │ 1/3截 面 〔14]              │不 允 许                     │h /3或 b乃             │

│9   │腐朽一 白腐 [16)b       │ 无 限制                    │不允 许                    │1/3体 积               │

│10  │腐 朽一 蜂窝腐 [16]c     │ 100％坚实                 │不允 许                    │b/6                   │

│11  │ 腐 朽 一 局 部 片 状 腐 [16]d │ 1乃 截 面                    │不 允 许                     │L/6[13a               │

│12  │腐朽一 不健 全材        │1/3截 面 ，深人部 分 L/6[14]  │ 不允许                    │  最 大 尺 寸 b /12和     │

│    │                      │                          │                          │50mm长，或等效的小    │
│    │                      │                          │                          │尺寸［12]             │

│13  │扭 曲 ，横弯 和顺弯 [7]   │ 1 /2中度                  │1/2中度                   │轻度                  │

│14  │ 节子 和节孔 ［15]       │任 何节子 （mm) │ 节 孔 ［11] │ 健全 ，均 匀│ 死 节和        │任 何节 子│ 节 孔 ［10]   │

│    │  宽度 （mm)           ├──┬────┤  (mm)    │分布的死节│ 节孔［9]      │  (mm )  │  (mm )      │
│    │                      │材边│ 材心    │          │  (mm)    │ （r钊巾）     │        │            │

│    │40                    │19  │ 19      │19        │          │              │        │            │

│    │65                    │32  │ 32      │32        │19        │16            │25      │19          │

│    │90 ｝                  │44  │ 64      │38        │1 32       │19            │38 ｝    │25          │
│    │115                   │57  │ 76      │44        │38        │1      25     │ 51 ｝    │32          │

│    │140                   │70  │ 95      │51        │一 ｝      │              │        │            │

│    │185                   │89  │ 114     │1 64       │一 ｝      │              │        │            │

│    │235                   │114 │ 140     │一 76   1  │          │              │        │            │

│    │285                   │140 │ 165     │89        │          │              │        │            │

│注：                                                                                                        │

│  1 目测分等应考虑构件所有材面以及两端。表中，b＝构件宽度，h＝构件厚度，L＝构件长度。                        │
│  2 除本注解已说明，缺陷定义详见国家标准《锯材缺陷)GB/1' 48320                                               │
│  3 深度不超过1. 6mm的一组漏刨、漏刨之间的表面刨光。                                                         │
│  4 重度漏刨为宽面上深度为3.2mm、长度为全长的漏刨。                                                          │
│  5 部分或全部漏刨，或全部糙面。                                                                             │
│  6 离材端全部或部分占据材面的钝棱，当表面要求满足允许漏刨规定，窄面上破坏要求满足允许节孔的规定（长度不     │
│      超过同一等级最大节孔直径的二倍），钝凌的长度可为300mm，每根构件允许出现一次。含有该缺陷的构件不得超   │
│      过总数的5％。                                                                                         │

│  7 顺弯允许值是横弯的2倍。                                                                                  │
│  8 每1.2m有一个或数个小节孔，小节孔直径之和与单个节孔直径相等。                                             │
│  9 每0.9m有一个或数个小节孔，小节孔直径之和与单个节孔直径相等。                                             │
│  10 每0.6m有一个或数个小节孔，小节孔直径之和与单个节孔直径相等。                                            │
│  11 每0.3m有一个或数个小节孔，小节孔直径之和与单个节孔直径相等。                                            │
│  12 仅允许厚度为40mmo                                                                                       │
│  13 假如构件窄面均有局部片状腐，长度限制为节孔尺寸的二倍。                                                  │
│  14 不得破坏钉人边。                                                                                        │
│  15 节孔可以全部或部分贯通构件。除非特别说明，节孔的测量方法同节子。                                        │
│  16a 材心腐朽是指某些树种沿髓心发展的局部腐朽，用目测鉴定。心材腐朽存在于活树中，在被砍伐的木材中不会发     │

│        展。                                                                                                │

│  16b 白腐是指木材中白色或棕色的小壁孔或斑点，由白腐菌引起。白腐存在于活树中，在使用时不会发展。             │
│  16。 蜂窝腐与白腐相似但囊孔更大。含有蜂窝腐的构件较未含蜂窝腐的构件不易腐朽。                              │
│  16d 局部片状腐是柏树中槽状或壁孔状的区域。所有引起局部片状腐的木腐菌在树砍伐后不再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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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B 承重结构中使用新利用

      树种木材设计要求

B.1 木材的主要特性

B.1.1 槐木 干燥困难，耐腐性强，易受虫蛀。

B.1.2 乌墨 （密脉蒲桃） 干燥较慢，耐腐性强。

B.1.3 木麻黄 木材硬而重，干燥易，易受虫蛀，

不耐腐。

B.1.4 隆缘按、柠檬按和云南蓝按 干燥困难，易

翘裂，云南蓝按能耐腐，隆缘按和柠蒙按不耐腐。

B.1.5 擦木 干燥较易，干燥后不易变色，耐腐性

较强。

B.1.6榆木 干燥困难，易翘裂，收缩颇大，耐腐
性中等，易受虫蛀。

B.1.7 臭椿 千燥易，不耐腐，易呈蓝变色，木材
轻软。

B.1.8枪木 干燥颇易，不耐腐。
B.1.， 杨木 千燥易，不耐腐，易受虫蛀。

B.1.10拟赤杨 木材轻、质软、收缩小、强度低、
易干燥，不耐腐。
    注：木材的干燥难易系指板材而言，耐腐性系指心材部

分在室外条件下而言，边材一般均不耐腐。在正常的温湿度

条件下，用作室内不接触地面的构件，耐腐性并非是最重要

的考虑条件。

│强度│ 树种名称    │抗弯│顺纹│!   │横纹承压f ,9o           │弹性│

│等级│            │fm  │抗压│    ├────┬──┬────┤模量││    │            │    │及承│    │2、味长 │＿创│｝，，，│  F │

│    │            │    │  FR├──┤        ├──┼────┤    │

│    │            │    │  f}│抗剪│        │尸- │甘11少了│    │

│    │            │    │    │f.  │        │    ├────┤    │

│    │            │    │    │    │        ├──┤螺栓    │    ││    │            │    │    │    ├────┤表 面│垫 板    │    │

│    │            │    │    │    │誓      │和齿│  下    │    │
│    │            │    │    │    │        │  面│        │    │

│TB13│柠檬按 隆缘 按│ 13  │12  │1.5 │2.4     │3.6 │4.8     │8000│

│    │    蓝按    │    │    │    │        │    │        │    │

│    │擦木        │    │    │1.2 │        │    │        │    │

│TB11│榆 木 臭 椿 枪 木 │ 11  │10  │1.3 │2.1     │3.2 │4.1     │7000│

B.3.2 当计算轴心受压和压弯木构件时，其稳定系

数值应按本规范第5.1.4条和5.3.2条确定。

B.4 构 造 要 求

B.2 应 用 范 围

B.2.1 宜先在木柱、搁栅、擦条和较小跨度的钢木

析架中使用，在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逐步扩大其应用

范围。

B.2.2 不耐腐朽和易受虫蛀的树种木材，若无可靠

的防腐防虫处理措施，不得用作露天结构。

B.3 设 计 指 标

B.3.1 当材质和含水率符合本规范第3.1.2条和第

3.1.13条的要求时，木材的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

可按表B.3.1采用。

      表B.3.1 新利用树种木材的强度设计值

            和弹性模， (N/nlln2 )

    设计新利用树种木材的承重结构时，除应遵守本

规范有关章节的设计和构造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

要求：

B.4.1 当以新用树种木材作屋盖的承重结构时，宜

采用外部排水和无天窗的构造方式。若用于彬架，宜

采用钢木析架。

B.4.2 应按本规范第11章的规定，注意做好防虫防

腐处理。对于木麻黄等易虫蛀不耐腐的木材宜用于外

露部位。若需置人墙内时，除做好构件本身的防虫防

腐处理外，尚应对人墙部位加涂防腐油二次。

B.4.3 析架上弦采用方木时，其截面宽度不宜小于

120mm；采用原木时，其小头直径不宜小于110nuno

木构件的净截面面积不宜小于5000mm2。若有条件，

宜直接使用原木。

B.4.4 不宜采用新利用阔叶材制作钉和齿板连接的

轻型木结构。

│强度│ 树种名称│ 抗弯│顺纹│顺纹│横纹承压儿90                │弹性│

│等级│        │几、│抗压│杭剪├───┬─────┬────┤模量│
│    │        │    │及承│  几│2、J二│局部      │        │  E │

│    │        │    │  压│    │      │          ├────┤    │

│    │        │    │  人│    │      │          │片让洲  │    │

│    │        │    │    │    │      ├─────┤18! t}. │    ││    │        │    │    │    ├───┤曰 a 时打    │        │    │

│    │        │    │    │    │Iffi  ├─────┼────┤    │
│    │        │    │    │    │      │咋 、 圣。 月│垫 板     │    │

│    │        │    │    │    │      │和齿      │下      │    │

│    │        │    │    │    │      │面        │        │    │

│TB15│ 槐 木 乌 墨│ 15  │13  │1.8 │2.8   │4.2       │5.6     │9000│

│    │木麻黄  │    │    │1.6 │      │          │        │    │

附录c 木材强度检验标准

C.1 方 法 概 要

C.1.1 当取样检验一批木材的强度等级时，可根据

其弦向静曲强度的检验结果进行判定。对于承重结构

用材，应要求其检验结果的最低强度不得低于表

C.1.1规定的数值。
C.1.2 本规范未列出树种名称的进口木材，若无国

内试验资料可供借鉴，应在使用前进行下列试验：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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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种类

强度等级

验结果的

低强度值

(N/mmz )

表C.1.1 木材强度检验标准

！针叶材 ｝ 阔叶材
ml 门0131'PC151TC17'IBllITB131TB151'IBI

D.0.3 当发现有可能危及木结构安全的情况时、应

及时进行加固。

    注：采用钢丝捆绑的方法对防止裂缝的发展无明显效

果 。

44 ｝51｝58｝72 ｝58｝68 ｝78 ｝88｝98

附录E 胶粘能力检验标准

1 物理性能方面：木材的密度和干缩率；

2 力学性能方面：木材的抗弯、顺纹抗压和顺
E.1 方 法 概 要

纹抗剪强度，以及木材的抗弯弹性模量。

C.2 试 验 方 法

C.2.1 按国家标准 《木材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总

则》GB 1929有关规定进行，并应将试验结果换算到

含水率为 12％的数值。

E.1.1 胶的胶粘能力，可根据木材胶缝顺纹抗剪强

度试验结果进行判定。对于承重结构用胶，其胶缝抗

剪强度不应低于表E.1.1规定的数值。

  表E.1.1 对承皿结构用胶胶粘能力的最低要求

          ｝ 胶AMR纹抗剪强度值（Nhnm2） 一
试件状态

红松等软木松
O

Q

︸
、
︸

八」

态

态

干

湿

C.3 取样方法及判定规则

C.3.1 为完成本规范第C.1.1条的检验，应从每批

木材的总根数中随机抽取三根为试材，在每根试材髓

心以外部分切取三个试件作为一组。根据各组平均值

中最低的一个值确定该批木材的强度等级。

    按检验结果确定的木材等级，不得高于本规范表

4.2.1-1中同种木材的强度等级。对于树名不详的木

材，应按检验结果确定的等级，采用该等级B组的设

计指标。

C.3.2 为完成本规范第C.1.2条的检验，抽取的试

材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般情况下，宜随机

抽取5根，每根试材在其髓心以外部分、切取每个试

验项目的试件6个。

    根据试验结果，比照性能相近树种的国产木材确

定其强度等级和应用范围。

栋木或水曲柳

      7.8

      5.4

E.2 材 料 要 求

E.2.1 胶合用的木材，应符合本规范第 3章的要

求。

E.2.2 胶液的工作活性，在20士2℃室温下测定时，不

应少于2h.
E.2.3 胶合时木材的含水率，不应大于150/6.

E.3 试 件 制 备

附录D 木结构检查与维护要求

D.0.1 木结构工程在交付使用前应进行一次全面的

检查，凡属要害部位 （如支座节点和受拉接头等）均

应逐个检查。凡是松动的钢拉杆和螺栓均应拧紧。

D.0.2 在工程交付使用后的两年内，使用单位 （或

房管部门），应根据当地气候特点 （如雪季、雨季和

风季前后）每年安排一次检查。两年以后的检查，可

视具体情况予以安排。

    检查内容：屋架支座节点有无受潮、腐蚀或虫

蛀；天沟和天窗有无漏水或排水不畅；下弦接头处有

无拉开，夹板的螺孔附近有无裂缝；屋架有无明显的

下垂或倾斜；拉杆有无锈蚀，螺帽有无松动，垫板有

无变形等等。

    建设单位应对木结构 （特别是公共建筑和厂房建

筑）建立检查和维护的技术档案。

E.3.1 试条由两块 25nun X 60nun X 320mm的木板组

成 （图E.3.1a)。木纹应与木板长度方向平行，年轮

与胶合面成40'-90，角。不得采用有树脂溢出的木材。

    试条胶合前应经刨光，胶合面应密合，边角应完

整。胶合面应在刨光后2h内涂胶。涂胶前，应清除

胶合面的木屑和污垢。涂胶后应放置15min再叠合加

压，压力可取0. 4 - 0.6N/mm'。在胶合过程中，室

温宜为20一25'C。

    试条在加压状态下放置24h,卸压后再养护24h,

方可加工试件。

80 1 80 1 80 ［80

(b)

            图E.3.1 试条的尺寸

E.3.2 试件加工

    将试件各截成四块 （图E.3.1b)，按图E.3.2所

示的形式和尺寸制成四个剪切试件。

    试件刨光后应采用钢角尺检查，两端必须与侧面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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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

士0

，端面必须平整。试件受剪面尺寸的允许偏差为

                                                          卜 、
  ．闷卜－－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一 ，勺 尸 一

  一：一：－．丁 不下一灭

  一：一二＿士n.
一 一‘－一 －不片

      Q.— 荷载最大值（N);

      Av 剪切面积（mm2)o

E.7.2 试验记录应包括：强度极限及破坏特征，并

应算出沿木材破坏面积与胶合总面积之比，以百分率

计。

E.8 取样方法及判定规则

护弓理斗卜十 50干
图E.3.2 胶缝顺纹剪切试件

E.4 试验装皿与设备

    试件应置于专门的剪切装置 （图E.4)中，在小

吨位 （一般为40kN）的木材试验机上进行试验。试

验机测力盘的读数精度，应达到估计破坏荷载的1%

或以下。

E.8.1 检验一批胶应至少用两个试条制成八个试件，

每一试条各取两个试件作干态试验，两个作湿态试

验。若试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表E. l．1的要求，即认为

该试件合格。若有一个试件不合格，须以加倍数量的

试件重新试验，若仍有一个试件不合格，则该批胶应

被判为不能用于承重结构。

E.8.2 若试件强度低于本规范表E.1.1所列数值，

但其沿木材部分剪坏的面积不少于试件剪面的75%,
则仍可认为该试件合格。

E.8.3 对常用的耐水胶，可仅作干态试验。

附录F 胶合工艺要求

｝ } 25 }-   f

25～迎－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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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lllll．

－－

图E.4 胶缝剪切试验装置

E．5 试 验 条 件

E.5.1

E.5.2

干态试验应在胶合后的3一5d内进行。

湿态试验应在浸水24h后立即进行。

E.6 试 验 要 求

E.6.1 试验时，应先用游标卡尺测量剪切面尺寸，

准确至0.lnmm。试件放在夹具上应保证胶合面与加

荷方向一致，加荷应均匀，加荷速度应控制试件3一
5而n内破坏。

    试件破坏后，记录荷载量最大值；测量试件受剪

面上沿木材剪坏的面积，精确至3%d

          E.7 试验结果的整理与计算

E.7.1 剪切强度极限值按下式计算，精确至0.1N/

们加2：

      Qu
J- 二 了

            I飞v

式中 人u— 剪切强度极限值 （N/mm');

            32

F.0.1 胶合构件的胶合应在室内进行，在整个胶合

和养护过程中，室温不应低于16̀C。

F.0.2 为保证指接接头的质量，制作时，应在专门

的铣床上加工；所采用的刀具应经技术鉴定合格；所

铣的指头应完整，不得有缺损。

F.0.3 木板接头铣、刨后，应在12h内胶合。胶合

时应对胶合面均匀加压，指接的压力为0.6--1. ON/

mm,。指接加压时，应在指的两侧用卡具卡紧，然后

从板端施压。接头胶合后，应在加压状态下养护24h

（若用高频电热加速胶的固化，则可免除养护，但电

热温度及时间应经试验确定）。

F.0.4 木板应在完成其指接胶合工序后，方可刨光

胶合面，刨光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下胶合面应密合，无局部透光；个别部

位因刀口缺损造成的凸痕，不应高出板面0.2mm;

    2 在刨光的木板中，靠近木节处的粗糙面长度

不应大于loomm;

    3 采用对接接头的两木板，其厚度偏差不应超

过1O.lmma

F.0.5 木板刨光后，宜在12h内胶合，至多不超过

24h，木材上胶前，还应清除胶合面上的污垢。

F.0.6 木板上胶叠合后应对整个胶合面均匀加压。

对于直线形构件压力应为0. 3 - 0. 5N/mmz。对于曲
线形构件，压力应为。.5-0.6N/mm'.

F.0.7 为保证胶合构件在进人下一工序前胶缝有足

够的强度，构件胶合的加压和养护时间应符合表

F.0.7的要求。当采用高频电热或微波加热时，胶合

加压及养护时间应按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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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0.， 胶合构件加压及养护的最短时间

│构 件 类 别    │ 室 内 温 度 （℃）              │

│            │16一20│ 21一25│ 26一 30      │

│            │加压持续时间 （h)            │

│不起拱的构件│ 8     │ 6     │ 4           │

│起拱的构件  │18    │ 8     │ 6           │

│曲线形构件  │24    │ 18    │ 12          │

│所有构件    │加压及卸压后养护的总时间 （h)│

│            │32    │ 30    │ 24          │

F.0.8 胶合构件的制造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胶缝局部未粘结段的长度，在构件剪力最大

的部位，不应大于75mm，在其他部位，不应大于

150mm；所有的未粘结处，均不得有贯穿构件宽度的

通缝；相邻两个未粘结段的净距，应不小于600mm;

指接胶缝中，不得有未胶合处；

    2 胶缝的厚度应控制在0.1一0.3mm之间，如

局部有厚度超过 0.3mm 的胶缝，其长度应小于

300mm，且最大的厚度不应超过 lmm;

    3 以底层木板为准，各层板在宽度方向凸出或

凹进不应超过2mm;

    4 制成的胶合构件，其实际尺寸对设计尺寸的

偏差不应超过士5mm，且不应超过设计尺寸的士3%0

附录 G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

名称及常用树种木材主要特性

G.1 本规范采用的木材名称

冈、盘克青冈、滇真冈、福建青冈、黄青冈等。

    拥木包括柄果拥、包稠、石栋、茸毛稠 （猪栋）

等。

    锥栗包括红锥、米储、苦储、罗浮锥、大叶锥

（钩粟）、拷树、南岭锥、高山锥、吊成锥、甜储等。

    桦木包括白桦、硕桦、西南桦、红桦、棘皮桦

等。

    进口木材：

    花旗松— 落叶松类包括北美黄杉、粗皮落叶

松。

    铁一冷杉类包括加州红冷杉、巨冷杉、大冷杉、

太平洋银冷杉、西部铁杉、白冷杉等。

    铁一冷杉类 （北部）包括太平洋冷杉、西部铁

杉。

    南方松类包括火炬松、长叶松、短叶松、湿地

松。

    云杉一松一冷杉类包括落基山冷杉、香脂冷杉、

黑云杉，北美山地云杉、北美短叶松、扭叶松、红果

云杉、白云杉。

    俄罗斯落叶松包括西伯利亚落叶松和兴安落叶

松。

G.1.2 东北一般称为白松的木材，实际上包括鱼鳞

云杉、红皮云杉、沙松冷杉及臭冷杉四种，由于各树

种的材性差异颇大，因此本规范不采用白松的统称而

分别列出。

G.1.3 为了简化叙述，在部分条文和表格中还采用

了 “软木松”和 “硬木松”两个名称，以概括某些树

种。软木松系指五针松类，如红松、华山松、广东

松、台湾或海南五针松等。硬木松系指二针或三针松

类，如马尾松、云南松、赤松、樟子松、油松等。

    本规范除部分不便归类的木材仍采用原树种名称

外，对同属而材性又相近的树种作了归类，并给予相

应的木材名称，以利本规范的施行。

G.1.1 经归类的木材名称：

    中国木材：

    东北落叶松包括兴安落叶松和黄花落叶松 （长白

落叶松）二种。

    铁杉包括铁杉、云南铁杉及丽江铁杉。

    西南云杉包括麦吊云杉、油麦吊云杉、巴秦云杉

及产于四川西部的紫果云杉和云杉。

    红松包括红松、华山松、广东松、台湾及海南五

针松。

    西北云杉包括产于甘肃、青海的紫果云杉和云

杉。

    冷杉包括各地区产的冷杉属木材，有苍山冷杉、

冷杉、峨江冷杉、杉松冷杉、臭冷杉、长苞冷杉等。

    栋木包括麻栋、懈栋、柞木、小叶栋、辽东栋、

抱栋、栓皮栋等。

    青冈包括青冈、小叶青冈、竹叶青冈、细叶青

G.2 常用木材的主要特性

G.2.1 落叶松 干燥较慢、易开裂，早晚材硬度及
干缩差异均大，在干燥过程中容易轮裂，耐腐性强。

G.2.2 铁杉 干燥较易，干缩小至中，耐腐性中

等。

G.2.3 云杉 干燥易，干后不易变形，干缩较大，

不耐腐。

G.2.4 马尾松、云南松、赤松、樟子松、油松等
干燥时可能翘裂，不耐腐，最易受白蚁危害．边材蓝

变最常见。

G.2.5 红松、华山松、广东松、海南五针松、新疆

红松等 于燥易，不易开裂或变形，干缩小，耐腐性

中等，边材蓝变最常见。

G.2.6 栋木及稠木 干燥困难，易开裂，干缩甚

大，强度高、甚重、甚硬，耐腐性强。

G.2.， 青冈 干燥难，较易开裂，可能劈裂，干缩
甚大，耐腐性强。

G.2.8 水曲柳 干燥难，易翘裂，耐腐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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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桦木 干燥较易，不翘裂，但不耐腐。

    注：干燥难易，耐腐性的解释同本规范附录B注。

附录 H 主要进口木材现场

识别要点及主要材性

H.1 针 叶 树 林

H.1.1 南方松 （southerm pine).

    学名：pinus spp

    包括海湾油松 （pinus elliottii )、长叶松 （pinus

palustris) ,短叶松 （pinus echinata)、火炬松 （pinus

taeda)、湿地松 （pinus elliottii) o
    木材特征：边材近白至淡黄、橙白色，心材明

显，呈淡红褐或浅褐色。含树脂多，生长轮清晰。海

湾油松早材带较宽，短叶松较窄，早晚材过渡急变。

簿壁组织及木射线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及明显的

树脂气味。木材纹理直但不均匀。

    主要材性：海湾油松及长叶松强度较高，其他两

种稍低。耐腐性中等，但防腐处理不易。干燥慢，干

缩略大，加工较难，握钉力及胶粘性能好。

H.1.2 西部落叶松 （western larch) o

    学名：larix accidentalis

    木材特征：边材带白或淡红揭色，带宽很少超过

25mtn，心材赤褐或淡红褐色。生长轮清晰而均匀，

早材带占轮宽2/3以上，晚材带狭窄，早晚材过渡急

变。薄壁组织不可见，木射线细，仅在径切面上可见

不明显的斑纹。有纵横向树脂道，木材无异味，具有

油性表面，手感油滑。木材纹理直。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性中，但干缩较大，易

劈裂和轮裂。

H.1.3 欧洲赤松 （scotch pine, mcl-la o6atxHOHeHHajq) o

    学名：pinus sylvestriso

    木材特征：边材淡黄色，心材浅红褐色，在生材

状态下心材边材区别不大，随着木材的干燥，心材颜

色逐渐变深，与边材显著不同。生长轮清晰，早晚材

界限分明，过渡急变。木射线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

道，且主要集中在生长轮的晚材部分。木材纹理直。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性小，易受小盆虫和天

牛的危害。易干燥、干燥性能良好，胶粘性能 良

好。

H.1.4 俄罗斯落叶松 （JIHCTSeHHHH)o

    学名：larix o

    包括西伯利亚落叶松 （larix sibirica）和兴安落叶

松 （larix dahurica) o

    木材特征：边材白色，稍带黄褐色，心材红褐

色，边材带窄，心边材界限分明。生长轮清晰，早材

淡褐色，晚材深褐色，早晚材过渡急变。薄壁组织及

木射线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但细小且数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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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性强，但防腐处理难。

干缩较大，干燥较慢，在干燥过程中易轮裂。加工

难，钉钉易劈。

H.1.5 花旗松 （douglas fir).

    学名：pseudotsuga menziesii)

    北美花旗松分为北部 （含海岸型）与南部两类，

北部产的木材强度较高，南部产的木材强度较低，使

用时应加注意。

    木材特征：边材灰白至淡黄褐色，心材桔黄AF-浅

桔红色，心边材界限分明。在原木截面上可见边材有

一白色树脂圈，生长轮清晰，但不均匀，早晚材过渡

急变。薄壁组织及木射线不可见。木材纹理直．有松

脂香味。

    主要材性：强度较高，但变化幅度较大，使用时

除应注意区分其产地外，尚应限制其生长轮的平均宽

度不应过大。耐腐性中，干燥性较好，干后不易开裂

翘曲。易加工，握钉力良好，胶粘性能好。

H.1.6 南亚松 （merkus pine).

    学名；pinus tonkinensis
    木材特征：边材黄褐至浅红褐色，心材红褐带紫

色。生长轮清晰但不均匀，早晚材区别明显，过渡急

变。木射线略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木材光泽好，

松脂气味浓，手感油滑。木材纹理直或斜。

    主要材性：强度中，千缩中，干燥较难，且易

裂，边材易蓝变。加工较难，胶粘性能差。

H.1.7 北美落叶松 （tamarack)

    学名：larix laricina

    木材特征：边材带白色，狭窄，心材黄褐色 （速

生材淡红褐色）。生长轮宽而清晰，早材带占轮宽3/4

以上，早晚材过渡急变。薄壁组织不可见，木射线仅

在径面可见细而密不明显的斑纹。有纵横向树脂道。

木材略含油质，手感稍润滑，但无气味。木材纹理呈

螺旋纹。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中，易加工。

H.1.8 西部铁杉 （western hemlock) .

    学名：tsuga heteophylla

    木材特征：边材灰白至浅黄褐色，心材色略深，

心材边材界限不分明。生长轮清晰，且呈波浪状，早

材带占轮宽2/3以上，晚材呈玫瑰、淡紫或淡红色，

且带黑色条纹 （也称鸟味纹）偶有白色斑点，原木近

树皮的几个生长轮为白色，早晚材过渡渐变。薄壁组

织不可见，木射线仅在径切面见不显著的细密斑纹，

无树脂道。新伐材有酸性气味，木材纹理直而匀。

    主要材性：强度中，不耐腐，且防腐处理难，干

缩略大，干燥较慢。易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1.4 太平洋银冷杉 （pacific silver fir) o

    学名：abies amabilis

    木材特征：较一般冷杉色深。心边材区别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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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生长轮清晰，早晚材过渡渐变。薄壁组织不可

见，木射线在径切面有细而密的不显著斑纹，无树脂

道，木材纹理直而匀。

    主要材性：强度中，不耐腐，干缩略大，易干

燥、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1.10 欧洲云杉 （eutopean spruce, Erm 06bII{HOHmmaSi)-

    学名：picea abies
    木材特征：木材呈均匀白色，有时呈淡黄或淡红

色，稍有光泽，心边材区别不明显。生长轮清晰，晚

材较早材色深。有纵横向树脂道。木材纹理直，有松

脂气味。

    主要材性：强度中，不耐腐，防腐处理难。易干

燥、加工、钉钉，胶粘性能好。

t1AA1海岸松（maritime pine) -

    学名：pinus pinastor
    木材特征：类似欧洲赤松，但树脂较多。

    主要材性：与欧洲赤松略同。

H.1.12 俄罗斯红松 （korean pine xeAp xopeiacxHH)-

    学名：pinus koraiensis

    木材特征：边材浅红白色，心材淡褐微带红色，

心边材区别明显，但无清晰的界限。生长轮清晰，早

晚材过渡渐变。木射线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多

均匀分布在晚材带。木材纹理直而匀。

    主要材性：强度较欧洲赤松低，不耐腐。干缩

小，干燥快，且干后性质好。易加工，切面光滑，易

钉钉，胶粘性能好。

H.1.13 新西兰辐射松 （new zealand radiata pine) -

    学名：pinus radiata D. Don
    木材特征：心材介于均匀的淡褐色到粟色之间，

边材为奶黄色，生长轮清晰，心材较少。

    主要材性：速生树种，强度随生长轮从木髓到边

材的位置而不同。作为结构用材生长轮的平均宽度应

限制在巧mm以内或经机械分级。密度中等，适合窑

干，新伐材蓝变极易发生，但可用有效措施控制，易

于防腐处理，易于加工、紧固、指接和胶合。

H.1.14 东部云杉 （eastern spruce) -

    学名：picea spp

    包括 白云杉 （picea glauca )、红云杉 （picea

rubens),黑云杉 （picea mariana)-

    木材特征：心边材无明显区别，色呈白至淡黄褐

色，有光泽。生长轮清晰，早材较晚材宽数倍。薄壁

组织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木材纹理直而匀。

    主要材性：强度低，不耐腐，且防腐处理难。干

缩较小，干燥快且少裂，易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

好。

H.1.15 东部铁杉 （eastern hemlock) -

    学名：tsuga canadensis

    木材特征：心材淡褐略带淡红色，边材色较浅，

心边材无明显区别。生长轮清晰，早材占轮宽的2/3

以上，早晚材过渡渐变至急变。薄壁组织不可见，木

射线仅在径切面呈细而密不显著的斑纹，无树脂道。

木材纹理不匀且常具螺旋纹。

    主要材性：强度低于西部铁杉，不耐腐。干燥稍

难，加工性能同西部铁杉。

H.1.16 白冷杉 （white fir).

    学名：abies concolor

    木材特征：木材白至黄褐色，其余特征与太平洋

银冷杉略同。

    主要材性：强度低于太平洋银冷杉，不耐腐，干

缩小，易加工。

H.1.17 西加云杉 （sitka spruce) -

    学名：picea sitchensis

    木材特征：边材乳白至淡黄色，心材淡红黄至淡

紫褐色，心边材区别不明显。生长轮清晰，早材占生

长轮的1/2至2/3，早晚材过渡渐变。薄壁组织及木

射线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木材稍有光泽，纹理

直而匀，在弦面上常呈凹纹。

    主要材性：强度低，不耐腐，干缩较小；易千

燥、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1.18 北美黄松 （ponderosa pine) -

    学名：pinus ponderosa

    木材特征：边材近白至淡黄色，带宽 （常含 80

个以上的生长轮），心材微黄至淡红或橙褐色。生长

轮不清晰至清晰，早晚材过渡急变。薄壁组织及木射

线不可见，有纵横向树脂道，木材纹理直，匀至不

匀。

    主要材性：强度较低，不耐腐，防腐处理略难，

干缩略小，易干燥、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1.1， 巨冷杉 （grand fir).
    学名：abies grandis

    木材特征：与白冷杉近似。

    主要材性：强度较白冷杉略低，其余性质略同。

H.1.20 西伯利亚松 （xeAp cH6HpcxHit)-

    学名：pinus sibirica

    木材特征：与俄罗斯红松同。

    主要材性：与俄罗斯红松同。

H.1.21 小干松 （lodgepole pine) -
    学名：pinus contorta

    木材特征：边材近白至淡黄色，心材淡黄至淡黄

褐色，心边材颜色相近，难清晰区别。生长轮尚清

晰，早晚材过渡急变。薄壁组织不可见，木射线细，

有纵横向树脂道。生材有明显的树脂气味，木材纹理

直而不匀。

    主要材性：强度低，不耐腐，防腐处理难，常受

小蠢虫和天牛的危害。干缩略大，干燥快且性质良

好，易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2 阔 叶 树 林

H.2.1 门格里斯木 （meng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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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名：koonpassia spp

    木材特征：边材白或浅黄色，心材新切面呈浅红

至砖红色，久变深桔红色。生长轮不清晰，管孔散

生，分布较匀，有侵填体。轴向薄壁组织呈环管束

状、似翼状或连续成段的窄带状，木射线可见，在径

面呈斑纹，弦面呈波浪。无胞间道，木材有光泽，且

有黄褐色条纹，纹理交错间有波状纹。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干缩小，干燥性质良

好，加工难，钉钉易劈裂。

H.2.2 卡普木 （山樟，kapur)o

    学名：dryobalanops spp

    木材特征；边材浅黄褐或略带粉红色，新切面心

材为粉红至深红色，久变为红褐、深褐或紫红褐色，

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孔呈单独体，分

布匀，有侵填体。轴向薄壁组织呈傍管状或翼状。木

射线少，有径面上的斑纹，弦面上的波痕。有轴向胞

间道，呈白色点状、单独或断续的长弦列。木材有光

泽，新切面有类似樟木气味，纹理略交错至明显交

错。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但防腐处理难，干缩

大，干燥缓慢，易劈裂。加工难，但钉钉不难，胶粘

性能好。

H.2.3 沉水稍 （重婆罗双、塞兰甘巴都，selangau

batu)。

    学名：shorea spp或hopeas spp

    木材特征：材色浅褐至黄褐色，久变深褐色，边

材色浅，心边材易区别。生长轮不清晰，管孔散生，

分布均匀。轴向薄壁组织呈环管束状、翼状或聚翼

状，木射线可见，有轴向胞间道，在横截面呈点状或

长弦列。木材纹理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但防腐处理难，干缩

较大，干燥较慢，易裂，加工较难，但加工后可得光

滑的表面。

H.2.4 克隆 （克鲁因，keruing) o

    学名：dipterocarpus spp
    木材特征：边材灰褐至灰黄或紫灰色，心材新切

面为紫红色，久变深紫红褐或浅红褐色，心边材区别

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孔散生，分布不均，无侵填

体，含褐色树胶。轴向薄壁组织呈傍管型、离管型，

周边薄壁组织存在于胞间道周围呈翼状，木射线可

见，有轴向胞间道，在横截面呈白点状、单独或短弦

列 （2--3个），偶见长弦列。木材有光泽，在横截面

有树胶渗出，纹理直或略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高但次于沉水稍，心材略耐腐，

而边材不耐腐，防腐处理较易。干缩大且不匀，干燥

较慢，易翘裂。加工难，易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2.5 绿心木 （greenheart) o
    学名：ocotea rodiaei

    木材特征：边材浅黄白色，心材浅黄绿色，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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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心边材区别不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孔分布

匀，呈单独或2--3个径列，含树胶。轴向薄壁组织

呈环管束状、环管状或星散状。木射线细色浅，放大

镜下见径面斑纹，弦面无波痕，无胞间道。木材纹理

直或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千燥难，端面易劈

裂，但翘曲小，加工难，钉钉易劈，胶粘性能好。

H.2.6 紫心木 （purpleheart) a

    学名：peltogyne spp
    木材特征：边材白色且有紫色条纹，心材为紫

色，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略清晰，管孔分布均

匀，呈单独间或2-3个径列，偶见树胶。轴向薄壁

组织呈翼状、聚翼状，间有断续带状。木射线色浅可

见，径面有斑纹，弦面无波痕，无胞间道。木材有光

泽，纹理直，间有波纹及交错纹。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心材极难浸注。千燥

快，加工难，钉钉易劈裂。

H.2.7 孪叶豆 （贾托巴木，jatoba)o

    学名：hymeneae courbard
    木材特征：边材白或浅灰色，略带浅红褐色，心

材黄褐至红褐色，有条纹，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

清晰，管孔分布不匀，呈单独状，含树胶。轴向薄壁

组织呈轮界状、翼状或聚冀状，木射线多，径面有显

著银光斑纹，弦面无波痕，有胞间道。木材有光泽，

纹理直或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干燥快，易加工。

H.2.8 塔特布木 （tatabu) o

    学名：diplotropis purpurea

    木材特征：边材灰白略带黄色，心材浅褐至深褐

色，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略清晰，管孔分布均

匀，呈单独状，轴向薄壁组织呈环管束状、聚冀状连

接成断续窄带。木射线略细，径面有斑纹，弦面无波

痕，无胞间道。木材光泽弱，手触有腊质感，纹理直

或不规则。

    主要材性：强度高，耐腐，加工难。

H.2.9 达荷玛木 （dahoma) ,

    学名：piptadeniastrum africanum
    木材特征：边材灰白色，心材浅黄灰褐至黄褐

色，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清晰。管孔呈单独或 2

_4个径列，有树胶。轴向薄壁组织呈不连续的轮界

状、管束状、冀状和聚冀状；木射线细但可见。木材

新切面有难闻的气味，纹理较直或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干燥缓慢，变形大，

易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2.10 萨佩莱木 （sapele) o

    学名：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
    木材特征：边材浅黄或灰白色，心材为深红或深

紫色，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清晰，管孔呈单独、

短径列、径列或斜径列。薄壁组织呈轮界状、环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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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宽带状；木射线细不明显，径面有规则的条状花纹

或断续短条纹。木材具有香椿似的气味，纹理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中，易干燥、加工、钉

钉，胶粘性能良好。

H.2.11 苦油树 （安迪罗巴，andiroba)o

    学名：carapa guianensis

    木材特征：木材深褐至黑褐色，心材较边材略

深，心边材区别不明显。生长轮清晰，管孔分布较

匀，呈单独或2--3个径列，含深色侵填体。轴向薄

壁组织呈环管状或轮界状，木射线略多，径面有斑

纹，弦面无波痕，无胞间道。木材径面有光泽，纹理

直或略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中，干缩中。易加工，

钉钉易裂，胶粘性能良好。

H.2.12 毛罗藤黄 （曼尼巴利，manniballi) o

    学名：moronbea coccinea

    木材特征：边材浅黄色，心材深黄或黄揭色，心边

材区别略明显。生长轮略清晰，管孔分布不甚均匀，呈

单独、间或二至数个径列，含树胶。轴向薄壁组织呈同

心带状或环管状，木射线略细，径面有斑纹，弦面无波

痕，无胞间道，木材有光泽，加工时有微弱香气，纹理

直。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易气干、加工。

H.2.13 黄梅兰蒂 （黄柳按，yellow meranti)o

    学名：shot- spp

    木材特征：心材浅黄褐或浅褐色带黄，边材新伐

时亮黄至浅黄褐色，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不清

晰，管孔散生，分布颇匀，有侵填体。轴向薄壁组织

多，木射线细，有胞间道，在横截面呈白点状长弦

列。木材纹理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中。易干燥、加工、钉

钉，胶粘性能良好。

H.2.14 梅萨瓦木 （masawa) o

    学名：anisopteia spp

    木材特征：边材浅黄色，心材浅黄褐或淡红色，

生材心边材区别不明显，久之心材色变深。生长轮不

清晰。管孔呈单独、间或成对状，有侵填体。轴向薄

壁组织呈环管状、环管束状或呈散状，木射线色浅可

见，径面有斑纹，有胞间道。木材有光泽，纹理直或

略交错，有时略有螺旋纹。

    主要材性：强度中，心材略耐腐，防腐处理难。

干燥慢，加工难，胶粘性能良好。

H.2.ls 红劳罗木 （red louro).

    学名：ocotea rubra
    木材特征：边材黄灰至略带浅红灰色，心材略带

浅红褐色至红褐色，心边材区别不明显。生长轮不清

晰、管孔分布颇匀，呈单独或2一3个径列，有侵填

体。轴向薄壁组织呈环管状、环管束状或翼状，木射

线略少，无胞间道。木材略有光泽．纹理直，间有螺

旋状。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但防腐处理难。易干

燥、加工，胶粘性能良好。

H.2.16 深红梅兰蒂 （深红柳按，dark red meranti) o

    学名：shorea spp

    木材特征：边材桃红色，心材红至深红色，有时

微紫，心边材区别略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孔散

生、斜列，分布匀，偶见侵填体。木射线狭窄但可

见，有胞间道，在横截面呈白点状长弦列。木材纹理

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中，耐腐，但心材防腐处理难。

干燥快，易加工、钉钉，胶粘性能良好。

H.2.17 浅红梅兰蒂 （浅红柳按，light red meranti) o
    学名：shorea spp

    木材特征：心材浅红至浅红揭色，边材色较浅，

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孔散生、斜列，

分布匀，有侵填体。轴向薄壁组织呈傍管型、环管束

状及冀状，少数聚翼状。木射线及跑间道同黄梅兰

蒂。木材纹理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略低于深红梅兰蒂，其余性质同

黄梅兰蒂。

H.2.18 白梅兰蒂 （白柳按，white meranti)o

    学名：shorea spp

    木材特征：心材新伐时白色，久变浅黄褐色，边

材色浅，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孔散

生，少数斜列，分布较匀。轴向薄壁组织多，木射线

窄，仅见波痕，有胞间道，在横截面呈白点状、同心

圆或长弦列。木材纹理交错。

    主要材性：强度中至高、不耐腐，防腐处理难。

干缩中至略大，干燥快，加工易至难。

H.2.19 巴西红厚壳木 （杰卡雷巴，jacareuba)o

    学名：calophyllum brasiliensis

    木材特征：心材红或深红色，有时夹杂暗红色条

纹，边材较浅，心边材区别明显。生长轮不清晰，管

孔少。轴向薄壁组织呈带状，木射线细，径面上有斑

纹，弦面无波痕，无胞间道。木材有光泽，纹理交

错。

    主要材性：强度低，耐腐。干缩较大，干燥慢，

易翘曲，易加工，但加工时易起毛或撒裂，钉钉难，

胶粘性能好。

H.2.20 小叶锻 认t= McJIKOJHICTHaR) o

    学名：tilia cordata

    木材特征：木材白色略带浅红色，心边材区别不

明显。生长轮略清晰，管孔略小。木射线在径面有斑

纹。木材纹理直。

    主要材性：强度低，不耐腐，但易防腐处理。易

干燥，且干后性质好，易加工，加工后切面光滑。

H.2.21 大叶极 (T. plalyphyllos)

    材质与小叶锻类似。

                                                J7

ww
w.
fre
eb
z.n
et



注：本规范介绍的识别要点，仅供工程建设单位对物资

    供应部门声明的树种进行核对使用，所提供的木材

    例种不明时，则应提请当地林业科研单位进行鉴

    别。

续表

附录J 已经换算的目测分级

进口规格材强度设计指标

J.0.1 已经换算的部份进口规格材的强度设计值和

弹性模量见表J.0.1-1，但尚应乘以表J.0.1-2的尺寸

调整系数。

      表J.0.1-1 目测分级进口规格材强度

                设计值和弹性模t

│设计值 （N/. 2)                                                               │

│名称        │等级    │截面最│抗弯    │顺纹│砰终│Mi1A  │横纹  │弹性  │

│            │        │大尺寸│J.,     │抗压├──┼───┤承压  │模量  ││            │        │(mm)  │        │  f,│玩拉│刃毛列│Jc,9o │  F_  │

│            │        │      │        │    │  Jl│  JI  │      │      │

│花旗松一    │  工。  │285   │16      │18  │11  │1.9   │7.3   │13000 │

│落叶松类    │  U。   │      │11      │16  │7.2 │1.9   │7.3   │12000 │

│（南部）    │  m。   │      │9.7     │15  │6.2 │1.9   │7.3   │11000 │

│            │N_、 V, │      │5.6     │8.3 │3.5 │1.9   │7.3   │10000 │

│            │VI      │90    │1‘16.2 │｛：│7.0 │｛’；│；一；│10000 ││            │        │      │        │    │4.0 │      │      │10000 │

├──────┼────┼───┼────┼──┼──┼───┼───┤13000 ││花旗松一    │  I。   │285   │15      │20  │8.8 │1.9   │7.3   │11000 │

│落叶松类    │  n。   │      │9.1     │15  │5.4 │1.9   │7.3   │11000 │

│（北部）    │  m。   │      │9.1     │15  │5.4 │1.9   │7.3   │10000 │

│            │IV c,Vc │      │5.1     │8.8 │3.2 │1.9   │7.3   │      │

│            ├────┼───┤10      ├──┼──┼───┼───┼───┤│            │犯·    │90    │5.6     │19  │6.2 │1.9   │；．；│10000 │
│            │妞,     │      │        │16  │35  │］．，│      │IOUUO │

│铁一冷杉    │  I。   │285   │15      │16  │9.9 │1.6   │4.7   │11000 │

│  （南部）  │  II。  │      │11      │15  │6.7 │1.6   │4.7   │10000 │

│            │  m。   │      │9.1     │14  │5.6 │1.6   │4.7   │9000  │

│            │N 、V。  │      │5.4     │7.8 │3.2 │1.6   │4.7   │8000  │

│            │U}}l    │90    │115.9   │17  │64  │1.6   │4.了  │9000  │

│            │VJl     │      │        │14  │3.5 │1.6   │4.7   │8000  │

│b*   Y4} k4 │  T 。   │ 28 5   │ 14      │18  │ 8 .3 │ 1 .6   │4 .7   │12 0 00 │

├──────┤  i1。  │      │11      │16  │6.2 │1.6   │4.7   │11000 │
│几八 已又 I 产 │  m     │      │ 1 1      │16  │ 6 .2 │ ！ ．6 │ 4 .7   │1 100 0 │

│（北部）    │Nc、V   │      │6.2     │9.1 │3.5 │1.6   │4.7   │10000 │

│            │v}v}    │90    │12      │19  │7.0 │1.6   │：；  │10000 ││            │        │      │7.0     │16  │3.8 │ 1．6  │      │10000 │

│南方松      │  I。   │285   │20      │19  │11  │1.9   │6.6   │12000 │

│            │  II    │      │13      │17  │7.2 │1.9   │6.6   │12000 │

│            │  mc    │      │11      │16  │5.9 │1.9   │6.6   │11000 │
│            │IV_ Vr  │      │6.2     │8.8 │3.5 │1.9   │6.6   │10000 │

│            │N       │90    │126.7   │｛：│6.7 │｛．：│6.6   │10000 │
│            │呱 l    │      │        │    │3.8 │      │66    │9000  │

│设计值 （N/mm2 )                                                                 │

│名称        │等级    │截面最│fitfm │顺纹    │弊笋  │坪筝  │横纹  │弹性  │

│            │        │大尺寸│      │抗压    ├───┼───┤承压  │模量  ││            │        │(mm)  │      │  fC    │饥拉  │仇，，│人，90│  E   │

│            │        │      │      │        │  j： │1}    │      │      │

│云杉一松    │  I。   │285   │13    │15      │7.5   │1.4   │4.9   │10300 │
│＿ ）小灯 ，烤│  II I   │      │9.4   │12      │4.8   │1.4   │4.9   │9700  │

├──────┤  皿。  │      │9.4   │12      │4.8   │1.4   │4.9   │9700  │
│一 百了 ，2 7 《│ 1V " V ,  │      │5 .4   │7 .0     │2 .7   │1 .4   │4 .9   │ 8 3 00  │

│            ├────┼───┼───┤15      ├───┼───┼───┼───┤│            │vi l    │90    │115.9 │12      │5.4   │：一：│4.9   │9000  │
│            │珊。    │      │      │        │2.9   │      │49    │83UO  │

│其他北      │  1。   │285   │9.7   │11      │4.3   │1.2   │3.9   │7600  │
│美树种      │  II。  │      │6.4   │9.1     │2.9   │1.2   │3.9   │6900  │

│            │  IIIc  │      │6.4   │9.1     │2.9   │1.2   │3.9   │6900  │
│            │W。、V。│      │3.8   │5.4     │1.6   │1.2   │3.9   │6200  │

│            │17lW,   │90    │：‘；│1‘19.4 │：一；│1.2   │3.9   │6900  ││            │        │      │      │        │      │1.2   │3 ，   │6200  │

│注：当规格材搁栅数量大于3根，目与楼面板、屋面                                   │
│    板或其他构件有可靠连接时，设计搁栅的抗弯承                                  │
│    载力时，可将表中的抗弯强度设计值fm乘以l.巧                                  │

│    的共同作用系数。                                                            │

表J.0.1-2 尺寸调整系数

弯 ｝ ｝
等 级

1面高度

（n”n）
(nun)

顺纹

抗IT

顺 纹

抗拉
其 他

﹄、
︺

－

J
q

一

内
J

一

，
乙

；c、n。、-90115̀II"    140
扭< .1V·卞iR5
  V}锰

N 、VU 钱90 0 ｛ 1.0

J.0.2 北美规格材代码和本规范规格材代码对应关

系见表J.0.2a
表J.0.2 北美规格材与本规范规格材对应关系

│本规范规格材等级│ 北美规格材等级    │

│1。             │Select structural │

│n。             │N0.1              │

│U1I             │No.2              │

│W。             │No. 3             │

├────────┤Stud              ││V}              │                  │

│H               │Construction      │

│姐,             │Stand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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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 >91时 w＝2_800a2
附子 U 如J己普 陌构件释宁蔡豹

附录 1， 受弯构件侧向稳定计算
弃 K_0_I   7Y'17_ TCIS及 TB20级太材的 。值表

│厂厂│｝ ‘） ’  │｝ l         │｝ 2         │｝ 3 ’     │｝ 4         │｝ 5       │I 6 ．        │｝ 7         │8         │9             │

│（）│  1.000   │  1.000     │  0.999     │  0.998   │  0.998     │  0.996   │  0.994     │  0.992     │  0.9翎   │  0.989       │

│10  │  0.985   │  0.981     │  0.978     │  0.974   │  0.970     │  0.966   │  0.962     │  0.957     │  0.952   │  0.947       │

│20  │  0.941   │  0.936     │  0.930     │  0.924   │  0.917     │  0.911   │  0.904     │  0.898     │  0.891   │  0.884       │

│30  │  0.877   │  0.869     │  0.兮2     │  0.854   │  0.847     │  〔）839 │  0.832     │  0.824     │  0.816   │  0.808       │

│40  │  0.800   │  0.792     │  0.784     │  0.776   │  0.768     │  0.760   │  0.752     │  0.743     │  0735    │  0.727       │

│50  │  0.719   │  0.711     │  0.703     │  0.695   │  0.687     │  0.679   │  0.671     │  〔）663   │  0.655   │  （）648     │

│60  │  〔）640 │  0.632     │  0.625     │  0.617   │  0.610     │  0.602   │  0.595     │  0.588     │  0.5A    │  0.573       │

│70  │  〔）566 │  0.559     │  0.552     │  0.546   │  〔）539   │  0.532   │  0.519     │  0.506     │  0.493   │  0.481       │

│so  │  0.469   │  0.457     │  0.446     │  0.435   │  0.425     │  0.415   │  0.406     │  0.396     │  0.387   │  （）379     │

│90  │  0.370   │  0.362     │  〔）354   │  0.347   │  0.340     │  0.332   │  （）326   │  0.319     │  0.312   │  0.306       │

│100 │  0.300   │  0.294     │  0．288    │  （）283 │  0.277     │  0.272   │  0.267     │  0.262     │  0.257   │  （）252     │

│110 │  0.248   │  0.243     │  〔）239   │  0.235   │  0.231     │  0.227   │  〔）223   │  0 219      │  〔）215 │  0.212       │

│120 │  0.208   │  0.205     │  0.202     │  0.198   │  0.195     │  （）192 │  11.189    │  〔）186   │  0.183   │  0.190       │

│130 │  《）178 │  0.175     │  0.172     │  0.170   │  （）167   │  0.165   │  〔）162   │  0.160     │  （）158 │  0.155       │

│140 │  〔）153 │  0.151     │  0.149     │  0.147   │  0.145     │  0.143   │  〔）141   │  0.139     │  （〕137 │  0.135       │

│150 │  0.133   │  0.132     │  0.130     │  0.128   │  〔）126   │  0.125   │  0.123     │  0.122     │  0.120   │  0_119       │

│160 │  （）117 │  0.116     │  0.114     │  0.113   │  0.112     │  0.110   │  0.109     │  （）108   │  〔）106 │  0.105       │

│170 │  0.104   │  0.102     │  0.101     │  ｛）100 │  0.0991    │  0 098    │）1）0.096  │I1I0.095#   │310.0947  │产（1（1936   │

│180 │  0.0926  │，1，0.0916 │，1，0.090E │，1，0.089│，1，0.088( │VI0.087E  │，（〕086下 │，0 （］85卜 │310 （）84 │户1户0贬，84(1│

│190 │  0.0831  │  0.0822    │｛1｛0.0814 │1110（J80_│亏1亏0.0797 │710.078   │〕1〕0.0781 │  0 077于    │410.076_  │弓1弓0.0758   │

│7110│  0 _075(  │）          │            │          │            │          │            │            │          │              │

L.n.1 令杳构件侧向稳定按下式验算：

  M ／ ，．
一 二二是＼ 7_

聊W ～“’二
(L.0.1)

夹中的 。值粟柠一下列公式算得

=1; ）C 7S 日d
爷＝ －万不 丁

                  才 人 、

        1十 毛反二 J
                    、 u t ． i

当 A >75时 。二300() 2
* u a ， Tri'i   TY'II   TR17_  TRIS_ TRIA刀

TRII拐 太 材 的 m佰 头

│叮│｝‘）’│｛1‘   │｛2         │｝3’     │｝4’       │！5’     │｝6’     │｛7“     │｝。’      │！9 │

│一│}907    │1111.001│l1 0.999    │，0.998   │；0.996     │  0.994   │  〔｝992 │  0.988   │｛0.985     │一  ││  │一      │  0.972 │｛0.967     │  0.962   │｝0.956     │．0.949   │卜1卜0.943│  〔）936 │  0.929     │    │
│  │        │  0.905 │，0.897     │710.889   │卜1卜 0.880 │1（）871  │  0.862   │  0．853  │‘0.843     │    │

│  │        │  0.815 │，0.805     │，0.795   │．0.785     │‘0.775   │；0.765   │  0,755   │；0.745     │    │

│  │        │  0.715 │，0.70_'    │；0.696   │，0.686     │，0.67E   │］ 0.666   │  0.657   │  0.647     │    │

│  │        │；0.61  │10.61C      │）（）601 │  0.592     │：｛）583 │111 0.574  │  0.565   │）0.557     │    │

│  │        │)10,532 │（0.524     │｛〔）51E │，0.508     │；0.      │） 0.492   │，〔1485  │， 047布     │    │

│  │        │1110.45(│，0 今4‘    │)10.44    │生（）43〔  │，0.42    │沙 （）422 │：0.416   │， 0.410     │    │

│  │        │、0.392 │｛0.38E     │，O 38f    │  0.374     │｛0.365   │） ｛）364 │卜（）35E │; 10.353    │    │

│  │        │  0.33  │互1互 0.331 │  ｛）32）│  〔）31i   │，0.310   │） 0.304   │｛0．29卜 │｛ 0292      │    │

│  │        │  0.27  │卜1卜0.265  │）0.264   │  （1．255  │} 10.25   │111 0.249  │10．24‘  │｛ 0.241     │    │

│  │        │  0.22下│710.22'     │；0.215   │  0.21'     │i 10.214  │｛ 0.20    │1｛）20   │｛ 0.201     │    │

│  │        │  0.191 │｛0.1s1     │3（）18_  │弓（）18王  │! 10.175  │） 0.176   │）0.174   │t 10.171    │    │

│  │        │  0.16  │子1子0.161  │｛0.15    │弓1弓 0.15E │，0.巧乙  │冬1冬 0.151│  0.145   │沙1沙 0.147  │    │

│  │        │  （）14│I 10. 135   │)[0.13    │7170 .13_0  │110,13    │弓1弓 0.131│  0.13(   │） 0.12#     │    │

│  │        │  0.12  │313 0.121    │｛（）12  │j1j0. 11E   │3 10. 11E │〕 0.11_̀  │；0.11    │卜1卜 0.11:  │    │

│  │        │  （）10│310.10      │7170.10   │亏1亏0.104  │110.10'   │； 0.102   │二1二0.10(│）〔〕〔）99│    │

│  │        │910.095 │810.094     │610.093   │610.092     │510.091   ├─────┼─────┤410.088     │    ││  │        │410.085 │510.084     │510.083   │610.082     │710.081   │｝一 ）！）│：一个！）│110.079     │    │

│  │        │610.076 │810.076     │010.075   │210.074     │410.073   │          │          │1（）071    │    │

│  │        │n       │            │          │            │          │          │          │            │    │

式中 ．fm— 木材抗弯强度设计值（N/mm2) ;
      M— 构件在荷载设计值作用下的弯矩

            (N"mm)；

      w— 受弯构件的全截面抵抗矩 （mm3) ;

      lp̀--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按本规范
            第1.0.2条和第L.0.3条分别确定。

L.0.2 当受弯构件的两个支点处设有防止其侧向位

移和侧倾的侧向支承，并且截面的最大高度对其截面

宽度之比不超过F列数值时，侧向稳定系数lp，取等

于 1；

    h/b=4，未设有中间的侧向支承；

    h/b=5，在受压弯构件长度上由类似凛条等柱

件作为侧向支承；
    h /b二6.5，受压边缘直接固定在密铺板上或值

距不大于600mm的搁栅上；

    h/b=7.5，受压边缘直接固定在密铺板上或值

距不大于600rnm的搁栅士，并且受弯构件之间安装

有横隔板，其间隔不超过受弯构件截面高度的8倍；

    h /b二9，受弯构件的上下边缘在长度方向上氰

被固定。

L.0.3 当受弯构件的两个支点处设有防止其侧向住

移和侧倾的侧向支承，且有可靠锚固，但不满足本劫

范第L.0.2条的条件时，侧向稳定系数CPI应按下苏
计算．

  ＿(1十1 /A-R,)厅诬二盔不
Ti一 2c＿ 一'\/ L  2c- 」

  1

cml几

(L.0.3一1

式中 Tr— 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系数；
      。。— 考虑受弯构件木材有关的系数；

            c},=0.95用于锯材的系数；

      A I�— 考虑受弯构件的侧向刚度因数，按下灵

              计算 ．

、n一41}hnbZk, (1_.0.3一2

夫中的 。佰系梅下列公式算得

当 〕＜ Q1fl:
职＝— 丁下万

                  1 人 、

        1十 1万下二 1
          一 、 人 、  1

  k R,— 梁的侧向稳定验算时，与构件木材强I

        等级有关的系数，按表L.0.3采用；

，2、b— 受弯构件的截面高度、宽度；

  1If— 验算侧向稳定时受弯构件的有效长度

        按本规范第L.0.4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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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0.3 柱和梁的稳定性验算时考虑构件

          木材强度等级有关系数

TC13, TC11，们317,

叭315, TB13及 1'1311

    3 荷载垂直于木纹但平行于齿板主轴 （图

M. 2.20；

    4 荷载垂直于木纹及齿板主轴 （图M.2.2d)o
材强度等｛

用于柱k ,n
用于梁k。

TC17, TC15, TB20

拉力

330

220

300

220

L.0.4 验算受弯构件的侧向稳定时，其计算长度1 ef

等于实际长度乘以表L.0.4中所示的计算长度系数。

            表1..0.4 计算长度系数

位移侧试仪

梁的类型和荷载情况
荷载作用在梁的部位

顶 部 丝
1 〔）

底部

    简支梁，两端相等弯矩

  简支梁，均匀分布荷载
简支梁，跨中一个集中荷载

    悬臂梁，均匀分布荷载

悬臂梁，在悬端一个集中荷载
  悬臂梁，在悬端作用弯矩

0.95
U 吕0

0.90

0.75

1.2

0.85
〔）了t，

一Alt斗
1.7
2.0

    在梁的支座处应设置用来防止侧向位移和侧倾的

侧向支承。在梁的跨度内，若设置有类似攘条能阻止

侧向位移和侧倾的侧向支承时，实际长度应取侧向支

承点之间的距离；若未设置有侧向支承时，实际长度

应取两支座之间的距离或悬臂梁的长度。

图M.2.2a荷载平行于木纹及齿板主轴
口＝00 0=0*

拉 力 拉 力

附录M 齿板试验要点及承

载力设计值的确定
位移测试仪

M.1 材 料 要 求

M.1.1 试验所用齿板应与工程中实际使用的齿板相

一致。齿板厚度误差应控制在士5％之内。齿板在试

验前应用清洗剂清洗以去除油污。

M.1.2 试验所用规格材厚度应与工程中实际使用的

规格材厚度相一致，宽度应与试验所用齿板宽度相协

调。确定齿极限承载力时，所用规格材含水率应为

14％士0.296，相对质量密度应为0.82p士0.03。其

中p为试验规格材的平均相对质量密度。木材的年轮
应与规格材的宽面相正切，齿板区域不应有木节等缺

陷。

长度

图M. 2.2b 荷载平行于木纹但垂直于齿板主轴

a = 00  0二90

M.2 试 验 要 求

M.2.1 试验所用加载速度应为1 .Omm/min士50

以保证在5一20min内试件达极限承载力。

M.2.2 齿极限承载力为板齿承受的极限荷载除以齿

板表面净面积。应各取 10个试件以确定下列情况齿

的极限承载力：

    1 荷载平行于木纹及齿板主轴 （图M. 2.2a)；

    2 荷载平行于木纹但垂直于齿板主轴 （图

M. 2.2b)；

            40

    制作试件时，应将齿板上位于规格材端距Q及边

距。内的齿去除。

    安装齿板时，应将板齿全部压人木材，齿板与木

材间无空隙。压人木材的齿板厚度不应超过其厚度的

二分之一。

    在保证齿破坏的情况下，试验所用齿板应尽可能

长。对于测试项目2和4，在保证齿破坏的情况下，

试验所用齿板应尽可能宽。

M.2.3 齿板极限受拉承载力为齿板承受的极限拉力

除以垂直于拉力方向的齿板截面宽度。应各取3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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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力 拉力

位移 测试仪

M
月

干I'll斗

件以确定下列情况齿板极限受拉承载力。

    1 荷载平行于齿板主轴 （图M. 2.2a)

    2 荷载垂直于齿板主轴 （图M.2.2b)

    试验所用齿板应足够大以避免发生齿破坏。

M.2.4 齿板受剪极限承载力为齿板承受的极限剪力

除以平行于剪力方向的齿板剪切面长度。应各取3个
试件以确定图M.2.4所列情况齿板极限受剪承载力。

其中300T, 600T, 1200T和1500T为剪一拉复合受力

J清况；301r , 601C , 120℃和150℃为剪一压复合受力

情况；00与90。为纯剪情况。

M.2.5 应测试3块用于制造齿板的钢板以确定其极

限受拉承载力和相应的修正系数。修正系数为该钢板

型号的规定最小极限受拉承载力除以试验所得3块试

件的平均极限受拉承载力。

寸
｜
圳圳

斗
一删叫
长

图M.2.2c荷载垂直于木纹但平行于齿板主轴

              a＝900  0 = 00

M.3 极限承载力的校正

拉 力 拉 力

位移测 试仪

M.3.1 齿板受拉承载力的校正试验值应为试验所得

齿板极限受拉承载力乘以本规范第M.2.5条中的修

正系数。

M.3.2 齿板受剪承载力的校正试验值应为试验所得齿
板极限受剪承载力乘以本规范第M.2.5条中的修正系数。

          M.4 齿板承载力设计值的确定

M.4.1 齿板承载力设计值

    1 若荷载平行于齿板主轴 （B = 00)

                                P 尸，

          n,二Ptsin2a + P2cos2a    (M.4.1一1)
2 若荷载垂直于齿板主轴 归= 90 ')

                  P'lP'2

一矍
矍
冉

列
诸
倡

”r一P', sin 2。十尸飞澎。(M.4.1一2)

寸
！刻

．｜
廿
到
拭

图M. 2.2d 荷载垂直于木纹及齿板主轴

              “＝900  a=900

F/2  F/2  F/2   F/2  F/2   F/2

0.    300T和600T 1200T和1500T

  1“ 1乍。 ；F1,

积户‘、即
F/2   F/2 F/2   F/2    F/2       F/2

    90, 30̀C和60cC 120℃和 150̀C

图M.2.4 受剪试验中齿板主轴的方向

式中，PI,  P2, P'，和P,：取值为按本规范第M.2.2
条确定的10个与a, 0相关的齿极限承载力试验值中

的3个最小值的平均值除以系数k。确定PI, P2,

P"；和P'2时所用的0与a（图M.2.2a-d)取值如下：

    P,：a=00  0=00; P2: a=900  0=00;

    Pl,：a=0'  0=900; P'2: a＝90"  0 = 900

    3 系数k应按下式计算：

    对阻燃处理后含水率小于或等于巧％的规格材：

                k＝1.88＋0.27r     (M.4.1一3)

    对阻燃处理后含水率大于15％且小于20％的规

格材：

                k＝2.64＋0.38r     (M.4.1一4)

    对未经阻燃处理含水率小于或等于巧％的规格

材：

                k＝1.69＋0.24r     (M.4.1一5)

    对未经阻燃处理含水率大于巧％且小于20％的

规格材：

                k二2.11＋0.3r      (M.4.1一6)

式中 ：— 恒载标准值与活载标准值之比，：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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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若 ：< 1.0或＞5.0，则取 ，一

            1.0或5氏

    4 当齿板主轴与荷载方向夹角0不等于 “『”

或 “900”时，齿承载力设计值应在、与n‘：间川线

,t插值法确定。

M.4.2 齿板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取按本规范第M.2.3条确定的3个受拉极限承

载力校正试验值中2个最小值的平均值除以1.750
M.4.3 齿板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取按本规范第M.2.4条确定的3个受剪极限承载力

校正试验值中2个最小值的平均值除以1.75 若齿板主

轴与荷载方向夹角与本规范第M.2.4条规定不［C-J时，齿

板受剪承载力设计值应按线性插f肖法确定。

M.4.4 齿抗滑移承载力

N‘t‘2 机械分级的速生树种规格材截面尺寸见表

2}

表N.1.2 速生树种结构规格材截面尺寸表

    AM1̀寸 一45X
宽 (mm) x高 (mm)｛75

45 x

90
45 x
140
45 x
190
45 x
240

45 x

290

：同表N.1.1注t及注3a

N .2

N .2.1

按构造设计的轻型木结构的钉连接要求

按构造设计的轻型木结构构件之间的钉连接

要求见表N.2.1o

表N.2.1 按构造设计的轻型木结构的钉连接要求

若荷载平行T齿板主轴 (0二『）

              P,1 11,2

连接构件名称 最小全1长

  （， ）

钉的最少数4

或最大间FF.

、一可sine a +.凡c} -.(MA.4-1）

2 若荷载垂直I :齿板主轴 （0二900)

          尸’1尸’足
”一 P,,isi矛。。厂、耐。（M 4.4一2)

150mm

    式中，P,, . P,l . P"1和P,二取值为按本规范第

M.2.2条确定的在木材连接处产生0.8r。 相对滑移时

的10个齿极限承载力试验值中的平均值除以系数k,

确定尸、，、尸二、尸’I和尸、时采用的B I1。取值如下：

  2颗

侮端2颗

300mm

6（）

－
60

．
8（）

P', : a一〔l0  B二00; Pte: a

P‘al:  a二0' 二90,; P"?:

二900

a=900

0=00

每根搁栅处2颗

梅端2颗

  5颗

80

一
80

f1一90

濒
燮
濒
一喇
一瓤

80
一100
－8（）
一100
－6（）

80

    3 对含水率小于或等于 巧％的规格材，k、二

1.40；对含水率大于15%,且小于20％的规格材，

k,=1.75

    4 当齿板主轴与荷载方向夹角e不等十 “Dan

或 “900”时，街抗滑移承载力应在 n、一与n}、间用线

性插值法确定

附录N 轻型木结构的有关要求

N.1 规格材的截面尺寸

  楼盖搁栅与墙体顶梁板

或底梁板— 斜向钉连接

  边椎梁或封边板与墙体

顶梁板或底梁板— 斜向
钉连接

  楼盖搁栅木底撑或扁钢

底撑与楼Y:nv搁栅

  搁栅问剪刀撑

  开孔周边双层封边梁或

双层加强搁栅

  木梁两侧附加托木与木

梁

  搁栅与搁栅连接板

  被切搁栅与开孔封头搁

栅 （沿开孔周边垂直钉连

接）

  开孔处侮根封头搁栅与
封边搁栅的连接 （沿开孔

周边垂直钉连接）

  墙骨柱与墙体顶梁板或

底梁板，采用斜向钉连接

或垂直钉连接

  开孔两侧双根墙骨柱，

或在墙体交接或转角处的

墙骨柱

  双层顶梁板

  墙体底梁板或地梁板与
搁栅或封头块 〔用于外

墙）

  内隔墙与框架或楼面板

  非承重墙开孔顶部水平

构件每端

  过梁与墙骨枝

  顶棚搁栅与墙体顶梁板

— 每侧采川斜向'e1连接

  )f.肉椽条、析架或屋面

搁栅与墙体顶梁板— 斜

向钉连接

750rnrn

轻型木结构用规格材截面尺寸见表N.1

表N.1.1 结构规格材截面尺寸表

600mm

│    截丁            │ki尺寸            │40 x│40x │40x │40 x  │40x │40x │40 x235 │40 x│
│宽（二               │｝x高（二 ）       │  40│  65│  90│  日5 │140 │I85 │        │285 │

└┬─────────┴────┬────┼──┤65 x│65 x│65 x  ├──┼──┼────┼──┤  │1面尺月                     │r(null) │    │  65│  90│115   │65X │65 x│65x     │65 x│
  │。）x高‘                   │        │    │    │    │      │140 │185 │235     │285 │

  └─────────┬────┼────┼──┴──┴──┴───┴──┴──┼────┤90火│┌──────────┤ki尺」  │二）    │                                    │9｝'C   │285 │
│｛少口 、几』．上L， │）X 高 （ │        │                                    │23 5     │    │

400mm

600mm

每端 2颗

黝
一
濒

朋

一
8（j

80

即
－
80

一
80
－
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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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V二人，·月 (2.O. I一1）

连接构件名称
最小钉长

  （11”11）

钉的最少数量

或最大间距
                fd＝fldkik2 (11.0.1一2)

式中 fvd— 采用木基结构板材的楼、屋盖抗剪强
            度设计值 （kN/m)，见表P.O. 1及图

                P.O. 1；

      k,— 木基结构板材含水率调整系数；当木

            基结构板材的含水率小于16％时，取

            k1=1.0;当含水率大于16%，但不大

            于20％时，取k, =0.75;

      k2— 骨架构件材料树种的调整系数；花旗

            札卜一一落叶松类及南方松 k2 = 1.0;

            铁一冷杉类札=0.9;云杉一松一冷杉

            类札=0.8；其他北美树种k2=0.7;

      B— 楼、屋盖平行于荷载方向的有效宽度

              (m)o

          荷载 荷载

      奋去去i去寺奋 去十小小奋十币

卿
一
卿

100
－
80

卿

一
顺
一撷
一
卿

阴

一
80

卿
一撇
一
黝

6（j

一
80

一
80

一
80

  椽条板与顶棚搁栅

  椽条与搁栅 （屋脊板有
支座时）

  两侧椽条在屋脊通过连
接板连接，连接板与每根
椽条的连接

  椽条与屋脊板— 斜向
钉连接或垂直钉连接

  椽条拉杆l14端与椽条

  椽条拉杆侧向支撑与拉

杆

  l}̀脊椽条与屋脊或屋谷

椽条

  椽条撑杆与椽条

  椽条撑杆与承重墙—
斜向钉连 接

22

－
23

－

24

－
25

－
26

－

27

N.3 墙面板、楼 （屋）面板与支承构

          件的钉连接要求 一一嚣婴颐潺
N.3.1 墙面板、楼 （屋）面板与支承构件的钉连接

要求见表N.3.1o

        表N.3.1 墙面板、楼 （屋）面板
            与支承构件的钉连接要求

        ｝连接件的最刁、长度（二）｝

  1 型

横向骨架
纵向横撑

  2 型

纵向骨架
横 向横撑

荷载面板连续接缝荷载面板连续接缝

连接面板名称 普通圆一螺纹圆
94钉叫钉或麻
稀花 钊 花钉

钉的最大问距
屋面钊U型   3 型

纵向骨架

横 向横撑

  4 型

横向骨架
纵 向横撑

  厚度小于
13mm 的 石

膏墙板

  厚度小于

10二 的 木
基结构板材

不允洲不允洲 45 一不允c
  沿板边缘

支座 150nmi;

图P.O. 1 楼、屋盖侧向荷载作用

表P.0 采用木基结构板材的楼、屋盖

50 ｝45 一不允冷 40

  厚度 10一
20mm 的 木

基结构板材

  C'度大于
20mm 的 木
基结 构板材

抗剪强度设计值几 (kN/m)

  ｝ ｝ 有填块 一无填块
50 I  45 一不允许 50   沿板跨 中

支座300mm

60 ｛50 ｛不允训不允i'1

附A P 轻型木结构楼、屋盖抗侧力设讨

      钉在

      骨架

普通 构件

圆钉 中最

直径 小打

(mm）入深

        度

      (mm)

1k板｛骨架
最小｝构件
名义｛最小

器一器

平行于荷载的面板

  边连续的情况下

(3型和4型），面板

边缘钉的间距 (mm)

  面板边缘

钉的最大间

距为150mm

150 ｝1001 65 ｝ 50

在其他情况下 （1 3W
和2型），面板边
  钉的间距 (mm)

P.O. 1 轻型木结构的楼、屋盖抗侧力应按下列要求

进行设计：

    1 楼、屋盖每个单元的长宽比不得大于4:1;

    2 楼、屋盖在侧向荷载作用下，可假定沿楼、

屋盖宽度方向均匀分布，其抗剪承载力设计值可按 下

式计算：

150 ｝15011001 75

荷载

与面

板连

续边

垂直

的情

况下

（1型）

  2.7

所有

其他

情况

  下

(2型、

3型 、

4型 ）

22
一脚
－25

6.8

7.7

7.5

8.5

2.f）

5.017.5 3.03.3
薰

30
一34
一33
－37

40
－65
一40
一65

2.8一31

4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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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普通  │钉在│面板  │骨架│ 有填块                      │无填块        │

│圆钉  │骨架│最小  │构件├──────────────┼───────┤

│直径  │构件│名义  │最小│ 平行于荷载的面板            │  面板边缘    │

│（二 ）│中最│厚度  │宽度│  边连续的情况下            │钉的最大间    │

│      │小打│(nun) │(mm)│(3型和4型），面板           │距为 150mm     │

│      │人深│      │    │边缘钉的间距 (mm)            │              │

│      │  度│      │    ├───┬──┬───┬───┼───┬───┤

│      │(mm)│      │    │150   │100 │65    │50    │荷载  │所有  │

│      │    │      │    ├───┴──┴───┴───┤与面  │其他  │

│      │    │      │    │在其他情况下 （1型           │板连  │情况  │
│      │    │      │    │  和2型），面板边           │续边  │  -F  │
│      │    │      │    │  钉的间距 (mm)              │垂4.  │(2型、│

│      │    │      │    ├───┬──┬───┬───┤的情  │3型、 │

│      │    │      │    │150   │150 │100   │75    │况 下   │4型 )  │

│      │    │      │    │      │    │      │      │(1型）│      │

│3.1   │35  │ 9     │40  │ 4.3   │5.7 │8.6   │9.7   │3.9   │2一9  │

│      │    │      ├──┼───┼──┼───┼───┼───┤3 2    ││      │    │      │65  │ 4.8   │6.4 │9.7   │10.9  │少 3   │      │

│      │    ├───┼──┼───┼──┼───┼───┤4.1   ├───┤│      │    │11    │：｛│ 4.5   │6.0 │9.0   │10.3  │      │3.0   │

│      │    │12    │    ├───┼──┼───┼───┼───┼───┤

│      │    │      │    │5.1   │6.8 │10.2  │I1．5 │ 4.5   │3.4   │

│      │    │      │4刃 │4.8   │6.4 │9.5   │10.7  │4.3   │32    │

│      │    │      │：；│5.4   │7.2 │10.7  │12.1  │4.7   │3.5   ││3.7   │38  │ 12    │    │5.2   │6.9 │10.}j │11.7  │4.5   │3 4 1   │

│      │    │      │65  │5.8   │7.7 │11．司│13.1  │5.2   │3．q  │

│      │    │15    │40  │5.7   │7.6 │11.4  │13.0  │5．1  │户 一9 │

│      │    │      ├──┼───┼──┼───┼───┼───┤  4.a ││      │    │      │65  │6.4   │8.5 │12.91 │14.7  │5.7   │      │

│      │    │18    │65  │不 允州│115 │16.7  │不 允许│不    │压 充万 │
│      │    │      │    │      │    │      │      │  允肖│      │

│      │    │      │90  │不 允 许 │13.4│19.1  │不 允 0 │不 允许 │不 允 许│

│注：1表中数值用于钉连接的木纂结构板材的楼、屋                           │
│      盖面板，在干燥使用条件下，标准荷载持续时                          │
│        间；                                                            │

│    2 当钉的间距小于50mm时，位于面板拼缝处的                             │
│      骨架构件的宽度不得小于65mm（可用两根                              │
│      40mrii宽的构件组合在一起传递剪力），钉应错                        │
│        开布置；                                                        │

│    3 当直径为3. 7mm的钉的间距小于75mm时，                               │
│      位于面板拼缝处的骨架构件的宽度不得小于                            │
│      65mm（叮用两根40mm宽的构件组合在一起                              │
│      传递剪力），钉应错开布置；                                        │

│    4 当钉的直径为3.7mm，面板最小名义厚度为                              │
│      l8mm时，需布置两排钉；                                            │

│    5 当楼、屋盖所用的钉的直径不是表中规定数值                           │
│      时 （采用射钉），抗剪承载力应按以下方法计                          │

│      算：将表中承载力乘以折算系数 (d,/d2)',                             │
│      式中d；为非标准钉的直径，d2为表中标准钉                           │
│        的直径。                                                        │

      13,— 平行于荷载力．向的边界杆科中心距(m);
      M2— 楼、屋盖上开孔长度内的弯矩设计值

            (kN-m)；

        b- 沿平行于荷载方向的开孔尺寸 （m),

            不得小于0.6m,

      3）对丁简支楼、屋盖在均布荷载作用 卜的弯

矩设计值M,和M：可分别按下式计算：

、，一_WLZ8
MZ一Waz

(P.0.1一4)

(P.0.1一5)

式中 w— 一作用于楼、屋盖的侧向均布荷载设计值

              (kN/m)；

      L - 直于侧向荷载方向的楼、屋盖长度

              (m)；

      a- 垂直于侧向荷载方向的开孔长度 （m)0

    4 楼、屋盖边界杆件在楼、屋盖长度范围内应

连续。如中间断开，则应采取可靠的连接，保证其能

抵抗所承担的轴向力。楼、屋盖的面板，不得用来作

为杆件的连接板。

附录Q 轻型木结构剪力墙抗侧力设计

Q.0.1 轻型木结构的剪力墙应按 h列要求进行设

计：

    1 剪力墙墙肢的高宽比不得大于3.5二1}剪力
墙的高度是指楼层内从剪力墙底梁板的底面到顶梁板

的顶面间的垂直距离。

    3 楼、屋盖边界杆件的计算；

      1)与荷载方向垂直的边界杆件用来抵抗楼、

屋盖平面内的最大弯矩；

      2 楼、屋盖边界杆件的轴向力可按下式计

算：

刁 寻 习
        － － －一 ． － －－一－～～－～～闷卜 一 ～．卜

  竖向铺板，无横撑 水平铺板，有横撑 水平铺板，有横撑

铸 侧 N
竖向铺板，有横撑 水平铺板，无横撑

      M t M ，
N.＝ 下＝ 士 －了二

        Do   0
(P.0.1一3)

式中 Nr－es一一边界杆件的轴向压力或轴向拉力设计

          值(kN)；

      M；— 楼、屋盖全长平面内的弯矩设计值

            (kN"m)；

            44

                  图Q.0.1

    2 单面铺设面板有墙骨柱横撑的剪力墙，其抗

剪承载力设计值可按一F式计算：

                    V二:fdI         (Q.0.1一1)

              几二f}dk I·k2·k3     (Q.0.1一2)

式中 }w— 采用木基结构板材作面板的剪力墙的

            抗剪强度设计值 （kN/m )，见表

            Q.0.1-1和图Q.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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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平行于荷载方向的剪力墙墙肢长度 （m);

    k,— 木基结构板材含水率调整系数；按本规

            范附录P规定取值；

    k2— 骨架构件材料树种的调整系数；按本规

            范附录P的规定取值；

    k;— 强度调整系数，仅用于无横撑水平铺板

          的剪力墙，见表Q.0.1-2.
    对于双面铺板的剪力墙，无论两侧是否采用相同

材料的木基结构板材，剪力墙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等

于墙体两面抗剪承载力设计值之和。

    表Q.0.1-1 采用木基结构板材的剪力墙

          抗剪强度设计值fvd (kN/m)

3 剪力墙边界杆件的计算：

剪力墙两侧边界杆件所受的轴向力按下式计算：

(Q.0.1一3)

面板 最小

名义厚度

  (mm)

普通钢

钉直径

(mm)

  面板直接铺于骨架构件

面板边缘钉的间距 (mm)

石石丁100｝75｝一50
8,0

9.1

9.5

10.5

11.4

13.7

15.6

式中 Nr— 剪力墙边界杆件的拉力或压力设计值

              (kN)；

      M— 侧向荷载在剪力墙平面内产生的弯矩

              (kN"m)；

      Bo- 剪力墙两侧边界构件的中心距 （M).

    4 剪力墙边界杆件在长度上应连续。如果中间

断开，则应采取可靠的连接保证其能抵抗轴向力。剪

力墙面板不得用来作为杆件的连接板。

    5 当恒载不能抵抗剪力墙的倾覆时，墙体与基

础应采用抗倾覆锚固。

    ‘ 剪力墙上有开孔时，开孔周围的骨架构件和

连接应加强，以保证传递开孔周围的剪力。开孔剪力

墙的抗剪承载力设计值等于开孔两侧墙肢的抗剪承载

力设计值之和，而不计人开孔上下方墙体的抗剪承载

力设计值。开孔两侧的每段墙肢都应保证其抗倾覆的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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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数值用于钉连接的木基结构板材的面板，

干燥使用条件下，标准荷载持续时间；
当墙骨柱的间距不大于400mn，时，对于厚度

为9mm和11 mm的面板，如果直接铺设在骨架

构件上时，表中数值可分别采用板ill为11 mm
和12mm的数值；

当墙面板设在12mm或15mm厚的石膏墙板上

时，只要满足钉在骨架构件 上的最小打人深
度，抗剪强度与面板直接铺设在骨架构件 卜的

情况下的抗剪强度相同；

当钉的间距小于50mm时，位于面板拼缝处的

骨架构件的宽度不得小于65 mm （可用两根
40mm宽的构件组合在一起传递剪力），钉应错

开布置；
当直径为3.7mn：的钉的间距小于75mm时，位
于面板拼缝处的骨架构件的宽度不得小于

65mm（可用两根40mm宽的构件组合在一起

传递剪力），钉应错开布置；
当剪力墙中所用的钉直径不是表中规定数值时

（采用射钉），抗剪承载力按以F方法计算：将

表中承载力乘以折算系数 〔d, /d2 )z，式中，
d：为非标准钉的直径，d：为表中标准钉的直
径

附录K 各类建筑构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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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R.0.1 各类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表Q.0.1一 无横撑水平铺设面板的剪力

          墙强度调整系数k3

│边支座 上钉│  中间支座 卜  │ 墙骨柱hl距 (mm)              │

│的间距 (mm)│钉的I句距 (nun)├───┬───┬──┬───┤│          │              │300   │400   │500 │ 600   │

│｛；：    │；；：        │；．：│：．：│0.6 │：，：││          │              │      │      │〔J 5│      │

│泞：墙骨柱柱间无横撑剪力墙的抗剪强度可将有横撑          │

│    剪力墙的抗剪强度乘以抗剪调整系数。有横撑剪          │

│    力墙的面板边支座上钉的I旬距为 150mm，中间支          │

│    座上钉的间距为300cnm                                │

│构件│ 构件组合描述 （mm)                   │耐火│燃烧│
│名称│                                    │极限│性能│

│    │                                    │(h) │    │

│墙体│  7 墙骨柱间跟：400一600；截面为40   │0.50│难燃│

│    │x 90;                               │0.75│难燃│

│    │  2 墙体构造：                       │0.75│难燃│
│    │  (1)普通石膏板 ＋空心隔层 ＋普通石   │1.00│难燃│

│    │膏板＝154 90＋15                    │1.00│难燃│

│    │  (2)防火石膏板 ＋空心隔层＋防火石   │1.00│难燃│

│    │膏板＝12＋90＋12                    │1.00│难燃│

│    │  （3）防火石膏板＋绝热材料 ＋防火石 │    │    │

│    │膏板＝12十90＋12                    │    │    │
│    │  (4)防火石膏板＋空心隔层＋防火石   │    │    │

│    │膏板＝15＋90＋15                    │    │    │

│    │  （5）防火石膏板 ＋绝热材料＋防火石 │    │    │

│    │膏板＝15＋90＋15                    │    │    │

│    │  (6)普通石膏板＋空心隔层＋普通石   │    │    │

│    │膏板二25＋90＋25                    │    │    │

│    │  (7)普通石膏板＋绝热材料＋普通石   │    │    │

│    │膏板＝25十90十25                    │    │    │

│楼盖│  楼 盖顶 棚采 用 规 格材 搁 栅 或工 字 形 搁  │0.75│难燃│

│顶 棚│栅 ，搁栅 中心 间距 为 400-600，楼 面 板   │1.00│难燃│

│    │厚度为 巧的结构胶合板或定向木片板    │    │    │

│    │（《〕SB）：                        │    │    │

│    │  I 搁栅底部有 12厚的防火石膏板，     │    │    │

│    │搁栅间空腔内填充绝热材料            │    │    │

│    │  2 搁栅底部有两层 12厚的防火石膏     │    │    │

│    │板，搁栅间空腔内无绝热材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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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构科

沉利
构件组合描述 （了二 ） Ck& RR(1,)一l}kt}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仅支撑屋顶的柱：
  川 〔打截面不小于140 x
制成

  (2) Ill截面不小于 130 x
成

  2 支撑屋顶及地板的柱：

  (1）由截Iii！不小于190 x
制成

  (2)由截面不小于180 x
成

190实心锯木 ｝0.75｝可燃

190胶合木制

190实心锯木

190胶合木制0.751 lift0.75一‘110.75｝川燃

  I仅支撑lam.顶的横梁：
  (I）由截面才、小于 90 x 140实心锯木

制成

  (2）山截[Al不小于80 x 160胶介木制
成

  2 支撑屋顶及地板的横梁：
  川 Ill截面不小丁140 x 240实心锯木
制成

  (2)由截面不小于190 x 190实心锯木
制成

  (3) It截面不小于130 x 230胶合木制
成

  (4) It]截14：不小十180 x 190胶合木制
成

0.75一“丁燃
0.75｝可燃

0.7’一n
t，‘7”一”！燃
0.75一可”
0.75 117燃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

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止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

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

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或 “可”，反面词采用 “不

宜”。

a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

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时，写法为 “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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